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新市簡易庭民事判決

112年度新建字第1號

原      告  吳金月  

訴訟代理人  許婉琪  

被      告  舜第建設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鄭清吉  

訴訟代理人  蔡宜真律師

            陳廷瑋律師

複  代理人  高夢霜律師

            吳昌坪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6月10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為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路0段0000號及同段1089

號（以下分稱系爭1087號建物、系爭1089號建物，並合稱為

系爭建物）之所有人，被告自民國108年9月19日起，在鄰近

系爭建物之臺南市○○區○○○段00地號土地上，起造35戶

集合住宅（建築地址：臺南市○○區○○○街0號等，下稱

下稱系爭工程），因施工不當，造成系爭建物嚴重受損，前

經委請臺南市土木技師公會鑑定（文號：（110）南土技字

第0927號，案號：110-173，下稱系爭第一次鑑定），結果

認系爭1087號建物之損壞修復金額為新臺幣（下同）56萬8,

849元，系爭1089號建物之損壞修復金額為60萬0,238元，共

計116萬9,087元。嗣臺南市建築爭議事件評審委員會於110

年10月6日，參照系爭第一次鑑定結果，決議被告依損鄰補

償費用提存數額表提存金額為163萬6,721元【計算式：（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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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8,849元＋60萬0,238元）×1.4＝163萬6,721元】，被告完

成提存後，得依法請領使用執照。被告乃於110年11月23

日，以原告為受領權人，向本院提存163萬6,721元，經原告

於110年12月28日領取完畢，被告並於111年4月7日取得使用

執照。

　㈡惟原告認為上開受領之提存金額不足賠償原告損失，理由如

下：

　⒈原告係將系爭1089號建物出租予他人作為營業場所，每月租

金2萬元，原告如欲修復系爭房屋，須先停止租約方能進

行，修復期間預計6個月，造成租金損失12萬元。

　⒉被告施工造成系爭建物嚴重毀損、漏水嚴重，如遇颱風、地

震更擔心房屋倒塌，生命財產受到威脅，每日活在恐懼中，

難以入眠，應由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10萬元。

　⒊因111年3月23日凌晨發生大地震，導致系爭建物受損及傾斜

情形擴大，系爭第一次鑑定後，原本未漏水之2、3樓亦出現

漏水情形，經本院改囑託臺灣省土木技師公會鑑定（文號：

（111）省土技字第5175號，案號：0000000000，下稱系爭

第二次鑑定），結果認系爭1087號建物之損壞修復金額為79

萬0,858元，系爭1089號建物之損壞修復金額為72萬3,509

元，共計為151萬4,367元，高於系爭第一次鑑定所認定之損

壞修復金額；此外，就系爭建物之傾斜情形，另經本院囑託

臺灣省土木技師公會進行補充鑑定，結果認系爭建物後方增

建處均向西即被告新建大樓開挖面方向下陷開裂，建議地坪

改善前可先做地層改良加強，費用為7萬8,218元（下稱系爭

補充鑑定），基此請求被告給付增加之修補費用38萬元。

　⒋被告施工導致系爭建物傾斜、受損，即使修復至無居住安全

疑慮，於未來市場上買賣交易，買方仍會因系爭建物曾有受

損而影響購買意願，導致交易過程議價空間加大，實際成交

價格將比未曾受損之房屋為低，造成原告受有交易價格減損

之損害，爰就系爭1087號建物、系爭1089號建物，分別請求

10萬元交易價值減損之賠償，共計2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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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⒌被告之施工行為，致系爭建物之鐵皮部分附著甚多髒污需清

潔，系爭建物之屋頂亦充滿施工過程之水泥塊需清運，應由

被告賠償清潔費用9萬元。

　⒍於系爭建物修繕期間，原告需將系爭建物內之傢私先行遷

出，待修繕完成後再遷入，應由被告賠償搬遷費用14萬4,00

0元。

　⒎於系爭建物修繕期間，原告需另尋他處承租居住，修復期間

預計6個月，以每月租金2萬元計算，應由被告賠償租屋所需

費用12萬元。

　㈢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規定之侵權行為損害賠

償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賠償損害。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

115萬4,000元，及其中109萬4,000元部分，自112年5月30日

民事準備程序狀繕本送達翌日起，暨其中6萬元部分，自113

年11月6日民事準備程序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均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答辯：

　㈠被告施作之系爭工程，已於110年10月完工，並於111年1月

完成驗收，原告主張被告施工對其房屋造成損害，惟並未指

出房屋受損與被告施工有何因果關係，亦未表明受損情況，

現修復情況為何，更未提出任何證據證明其有任何損失，應

由原告就房屋受損原因、範圍、修復現況負舉證責任，且系

爭建物非屬新建物，修復工項及費用係以回復損害發生前原

有或應有狀態，則在認定受損房屋之合理修復費用，應審酌

房屋折舊等因素。　　

　㈡原告請求賠償之項目及金額，請求權均已罹於2年之消滅時

效而不得主張：

　⒈本件被告於臺南市○○區○○○段00地號，起造35戶集合住

宅時，按臺南市建築物施工中管制要點第23點規定於施工場

域設置告示牌並載明承造人等相關資訊，原告主張系爭建物

周邊無其他興建中之建築物，應可預見原告可藉由觀看告示

牌知悉造成系爭建物損害之賠償義務人為何，顯見本件原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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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其受損害之系爭建物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之時點，應為

108年9月19日，此參原告起訴狀主張「被告於108年9月19日

起，在臺南市○○區○○○段00地號緊鄰臺南市○○區○○

路0段0000號…」等語，即足佐證；若非如此，原告何以會

與被告針對損害賠償金額歷經3次調解程序。　

　⒉原告與被告歷經3次調解程序，最後一次調解日期為110年8

月17日且調解不成立，依民法第129條第1項第3款、同條第2

項第2款及第133條規定，本件損害賠償請求權雖因聲請調解

而中斷，惟於調解不成立時，時效視為不中斷，基此，原告

對於被告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之時效期間，自知有損害及賠償

義務人之時點即108年9月19日起算，已於110年9月18日屆

至，原告遲至111年1月4日始提起本件訴訟，已逾2年之消滅

時效，爰依法主張時效完成抗辯。

　⒊縱認原告知有損害之時點非自108年9月19日起算，亦應自兩

造第一次調解即109年4月1日起算，原告之請求權亦於111年

3月31日罹於時效。故原告自111年3月31日後提呈民事準備

狀，主張被告應就交易價格減損20萬元、修繕期間另尋住處

之租屋費用12萬元、系爭建物清潔費9萬元及搬遷費14萬4,0

00元，負擔損害賠償責任，亦已逾2年之請求權消滅時效，

自屬無據。

　㈢退步言之，縱原告主張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尚未逾2年之消滅

時效，被告對原告所負之損害賠償債務，亦因被告辦理提存

163萬6,721元而消滅：

　⒈原告於113年3月25日言詞辯論程序自承「111年3月23日凌晨

的大地震後，裂縫更大了」等語，可知系爭建物損害之擴大

係因原告怠於修繕所致，應屬自然災害，與被告無關。系爭

建物之損壞修復金額，應以系爭第一次鑑定為準，即系爭10

87號、1089號建物之修復金額分別為56萬8,849元、60萬0,2

38元，共計116萬9,087元，被告依臺南市政府工務局制定之

臺南市建築爭議事件處理及評審自治條例第10條規定之損鄰

補償費用提存數額表，以百分之140計算提存金額，而提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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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萬6,721元，已高於原告實際所受損害金額。

　⒉被告於110年11月23日，以原告為受領權人向本院以110年度

存字第1409號提存163萬6,721元，依提存法第22條規定，被

告已依債務本旨向有受領權人為清償提存，原告亦表示已領

取上開提存款，兩造間之損害賠償債權債務關係即告消滅，

原告欲請求（追加）修補之損害賠償金額，實無理由。　

　㈣再退步言，如認原告主張仍有理由，就其主張之項目及金額

答辯如下：

　⒈租金損失12萬元部分：

　　依原告之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顯示，原告於109年度、110年

度，自訴外人游宜蓁經營之冷飲店取得之租賃所得，均為8

萬4,000元，亦即每月租金收入應為7,000元，基此計算，系

爭建物修繕期間6個月之租金損失應為4萬2,000元，原告主

張受有12萬元之租金損失，顯有過高。

　⒉精神損失10萬元部分：

　　原告所受損害之標的物為房屋，屬財產權受侵害，非屬民法

第195條所列舉之範疇，而僅為純粹經濟上損失，應無法請

求慰撫金，原告此部分主張無理由。

　⒊房屋損害賠償38萬元部分：

　　依系爭第一次鑑定之報告書鑑定結論與建議「鑑定標的物之

傾斜變化值S11、S15皆小於1/200，主要損壞為後棟磚牆因

地坪沉陷而有開裂過大之情形，前棟主體結構系統如樑柱等

位置，則無明顯損壞之情形，經研判後棟磚牆等損壞位置應

盡速修復，若經適當之修復，則鑑定標的物應可回復鄰房損

壞前之結構強度」等語，可知於110年6月18日鑑定時，系爭

建物後棟磚牆僅需以適當之修復，即得回復原本之結構強

度，且臺南市建築爭議事件評審委員會依照系爭第一次鑑定

結論，決議被告應提存之163萬6,721元，已包含修繕系爭建

物後棟磚牆所需之費用在內。縱臺灣省土木技師公會之系爭

補充鑑定認為系爭建物後方增建處均向西即新建大樓開挖面

方向下陷開裂，建議地坪改善前可先做地層改良加強，惟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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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提供後棟磚牆之其他修復方式供兩造參考，尚無礙修繕費

用已包含在提存金額內之事實。被告既已辦理提存163萬6,7

21元完畢，即足就系爭建物之損害進行修繕，原告另行要求

被告賠償房屋損害38萬元，應無理由。

　⒋交易價格減損20萬元部分：

　　依卷內現有證據尚無法證明有此損害，故被告否認之。

　⒌系爭建物清潔費9萬元部分：

　　原告空言主張被告之侵權行為致系爭建物鐵皮部分附著髒污

云云，惟造成系爭建物髒污之原因所在多有，是否確係因被

告之行為造成，尚有疑慮，故被告否認之。

　⒍搬遷費14萬4,000元、修繕期間另尋住處之租屋費用12萬元

部分：

　　依原告提出之搬遷契約書，遷入位置僅泛稱忠義路，並無特

定地址，且備註欄填載「1F、後面2F倉庫，全部大、小物

品，全部搬運至新家」，惟系爭建物修繕期間，僅須於修繕

時，將系爭建物內堆置之傢俱及個人物品先行挪至建物內其

餘空曠處或不同樓層即可，毋須將建物內之全部傢俱及個人

物品均遷出，故搬運費用之記載顯不合常理；又新家所指為

何，是否代表原告尚有其他住處得以居住，若是，原告自無

另行租屋之必要，原告主張租屋費用即無理由；若「新家」

係指原告另行承租之住處，則應由原告提出該租屋處之租賃

契約，以認定原告確實有因另行租屋而受有損害。

　㈤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其為系爭建物之所有人，被告自108年9月19日起，

在鄰近系爭建物之臺南市○○區○○○段00地號土地上，施

作系爭工程，造成系爭建物受損，經系爭第一次鑑定，結果

認系爭1087號建物之損壞修復金額為56萬8,849元，系爭108

9號建物之損壞修復金額為60萬0,238元，共計116萬9,087

元，被告於110年11月23日，依臺南市建築爭議事件評審委

員會110年10月6日決議（下稱系爭決議），以原告為受領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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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向本院提存163萬6,721元，經本院准予提存在案，並由

原告於110年12月28日領取完畢，被告於111年4月7日取得使

用執照，另經本院囑託臺灣省土木技師公會進行系爭第二次

鑑定，結果認系爭1087號建物之損壞修復金額為79萬0,858

元，系爭1089號建物之損壞修復金額為72萬3,509元，共計1

51萬4,367元等情，業據提出臺南市政府工務局110年10月26

日書函及所附系爭決議之會議紀錄、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

料、現場照片、本院發還提存物之支票及原告受領支票款項

之存款憑條附卷為證（新司建簡調字卷第19頁至第27頁，新

建簡字卷一第535頁至第561頁，新建字卷第251頁至第253

頁），並有系爭建物登記查詢資料、臺南市政府工務局111

年4月18日南市工管一字第1110503411號函及所附系爭決議

之相關資料、系爭第一次鑑定報告、本院110年度存字第140

9號提存書、國庫存款收款書、臺南市政府工務局（111）南

工使字第00933號使用執照、系爭第二次鑑定報告在卷可稽

（新建簡字卷一第83頁至第396頁、第641頁至第648頁，新

建簡字卷二第427頁至第430頁，系爭第二次鑑定報告卷），

復經本院調取上開提存事件卷宗核閱無誤，且為被告所不爭

執（新建字卷第264頁），此部分之事實，堪以認定。

　㈡至原告主張其受領之上開提存金額不足賠償原告損失，應由

被告再予賠償等節，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是本件

應審究者，在於：⒈原告請求賠償之項目及金額，其請求權

是否已罹於民法第197條第1項前段所定2年之消滅時效；⒉

被告對原告所負之損害賠償債務，是否已因被告辦理提存16

3萬6,721元而消滅；⒊原告請求被告給付115萬4,000元及法

定遲延利息，有無理由。

　㈢關於消滅時效部分：

　⒈按因侵權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

及賠償義務人時起，2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民法第197條第1

項前段定有明文。所謂知有損害，係指知悉受有何項損害而

言，乃事實認知問題，與知悉法律如何規定，核屬二事，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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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損害之具體數額並無認識之必要，故以後損害額之變

更，於請求權消滅時效之進行並無影響。又請求權人起訴

時，僅就同一侵權行為事實造成之部分損害項目為一部請

求，於訴訟法上，其已起訴及未起訴部分，為可分之訴訟標

的，既判力之客觀範圍仍以該起訴時之聲明為限，且僅就該

已起訴部分有中斷時效之效果，其因「一部請求」而起訴之

中斷時效，並不當然及於未起訴部分，如起訴後始擴張請求

他項損害之賠償，應另行評價該等擴張部分之請求權，係自

何時起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而應起算消滅時效，並與原

已起訴部分，分別認定是否已罹於時效。如損害係本於一次

侵權行為而發生，且就發生侵權行為當時之一般社會經驗法

則，被害人有本於該侵害之事實加以預見相關連之損害項目

之可能者，縱使最後損害程度及其數額確定時，距侵權行為

發生當時已有相當時日，亦應以被害人最初知有該項損害之

時起算消滅時效；反之，如依社會通念，該項損害係屬侵權

行為發生當時，難以合理期待被害人得加以預見者，即應使

之與原侵權行為各自分離，於被害人對於其後發生該項損

害，及該項損害與加害行為間具有因果關係各點有所知悉

時，另行起算此損害項目賠償請求權之消滅時效。又所謂房

屋交易價值減損之損害，係指房屋受損經修護後之交換價

值，仍與未曾發生損害之房屋價值間存有落差，亦即技術上

所得採行修護之手段，未能完全回復至損害發生前之交換價

值，而仍有所減損，衡情此非先確定技術上所得採行之修護

方法後，尚難遽為判斷，則權利人知悉此項損害之時點，應

不致早於修護方法確定之時點，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

914號、98年度台上字第2377號、96年度台上字第29號、臺

灣高等法院96年度上更㈡字第79號民事判決意旨可資參照。

　⒉依被告於系爭工程現場設置告示牌之現場照片顯示（新建字

卷第47頁），其上已載明開工日期為108年9月19日、起造人

為被告等資訊，原告當可知悉如系爭建物因系爭工程施作致

受有損害時之賠償義務人為被告。又系爭第二次鑑定結果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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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系爭建物損壞之原因應為後方被告興建大樓「地下室開挖

時」所造成（系爭第二次鑑定報告卷第4頁），依被告陳報

系爭工程地下室開挖工程之時間進程、施工階段照片及臺南

市政府工務局申報勘驗紀錄表顯示（新建字卷第25頁、第39

頁至第41頁），系爭工程之地下室部分係自108年12月4日正

式開挖，至109年2月7日進行地下室基礎勘驗，另依系爭工

程完工後取得之使用執照顯示（新建簡字卷一第645頁），

其構造種類為鋼筋混凝土構造，參照臺南市建築管理自治條

例第24條第1項第2款規定，建築工程必須申報基礎勘驗之施

工階段為「基礎土方挖掘後、澆置混凝土前，其為鋼筋混凝

土構造者，配筋完畢，如有基樁者，基樁施工完成」（新建

字卷第31頁），可知系爭工程於109年2月7日進行地下室基

礎勘驗時，其基礎土方挖掘、配筋及基樁工程部分均已施工

完成，基此可認系爭第二次鑑定結果所認造成系爭房屋損壞

之「地下室開挖」行為期間，應為108年12月4日起至109年2

月7日止，於109年2月7日時，系爭建物所受物理上之損害程

度應已顯在化並呈現底定，而為原告所知悉，是本件關於原

告所請求系爭建物修復期間之租金損失12萬元、精神慰撫金

10萬元、清潔費用9萬元、搬遷費用14萬4,000元、修復期間

另行租屋所需費用12萬元等損害項目，依一般社會通念，均

得合理期待原告於此時即得加以預見受有此等項目之損害，

應自此時點起算2年之消滅時效。

　⒊按損害賠償之目的在於填補所生之損害，其應回復者，並非

「原有狀態」，而係損害事故發生前之「應有狀態」，應將

事故發生後之變動狀況悉數考慮在內；反面而言，如損害賠

償債務已因債務人之清償、提存等行為而消滅，於債務消滅

後始發生之變動狀況，自不應再令債務人負擔賠償責任。本

件原告請求增加之修補費用38萬元部分，雖據原告主張因11

1年3月23日凌晨發生大地震，導致系爭建物受損及傾斜情形

擴大，且系爭第一次鑑定後，原本未漏水之2、3樓亦出現漏

水情形等語，惟查，系爭第二次鑑定結果認「原告主張1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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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2樓房間天花板滲水、1089號2樓房間天花板滲水，主要為

主建物3樓之廁所管線及防水失效所致，參考前次損害鑑定

期間資料，結構體已完成並無發現此項損壞，故判釋尚未能

歸屬被告興建大樓所造成」（系爭第二次鑑定報告卷第4

頁），已排除系爭建物2樓房間天花板滲水係被告施作系爭

工程之行為所造成，並非因被告侵權行為而新發生之損害結

果；再者，經本院函詢臺灣省土木技師公會、臺南市土木技

師公會系爭第一次、第二次鑑定就修繕費用估算認定之金額

有所差距之原因為何，臺灣省土木技師公會函覆表示「經比

較兩次鑑定當時參考之鑑定手冊，因營建市場近年市價波動

差異甚大造成金額差距」等語，臺南市土木技師公會函覆表

示「會勘時間不同，標的物於會勘當時損壞程度、數量可能

有差異，使兩次鑑定評估修復方式、修復數量有差異，估算

之修繕費用因不同修復方式、數量及當時市場單價變動有所

差距，比較估算表可知，修復工項表述方式雖有不同，但項

目大致無明顯差異，修復數量有所不同，但不同工項互有增

減，僅各工項之修復單價部分，已因當時市場變動有所調

整，臺南市土木技師公會鑑定時參考之單價標準，明顯低於

臺灣省土木技師公會鑑定時之單價，故認第二次鑑定報告書

修繕金額之提高，主要原因是損壞修復工項單價之變動，當

事人怠於修繕導致損害擴大、進而造成修繕金額提高之比例

較小，應非第二次鑑定時金額提高之主因」，有各該函文在

卷可考（新建字卷第137頁、第153頁至第154頁），可知111

年3月23日地震造成系爭建物受損情形及損壞程度擴大，導

致修復費用金額提高之比例較小，營建市場近年市價波動造

成修復工項單價變動，導致修復費用金額提高之比例較大，

然被告已於110年11月23日辦理清償提存，給付當時回復損

害事故發生前「應有狀態」所需之費用完畢，被告就系爭建

物損壞修復費用原先所負之損害賠償債務，已因其清償提存

行為而消滅，原告未及時修繕補強，揆諸前揭說明，被告自

無需就債務消滅後始發生之111年3月23日地震、市場原物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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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漲等情形，額外負擔損害賠償責任。故原告知有關於系爭

建物修復費用此項損害及賠償義務人之時點，仍應為系爭建

物原先所受物理上損害程度已顯在化並呈現底定時之109年2

月7日，並應自此時點起算2年之消滅時效，其後損害金額之

確定或變更，均不影響關於此項損害賠償請求權消滅時效之

起算時點。

　⒋系爭第一次鑑定完成日期為110年6月15日（新建簡字卷一第

153頁），上開鑑定完成後，兩造曾於110年8月17日在臺南

市仁德區調解委員會進行調解，惟因雙方意見不一致而調解

不成立，有臺南市○○區○○○○○000○○○○○000號調

解不成立證明書在卷可稽（新建簡字卷一第385頁），依民

法第133條規定，尚不生時效中斷之效力；嗣兩造於110年10

月6日，在臺南市政府進行建築爭議事件評審委員會議，並

經評審委員會決議被告於依系爭第一次鑑定之修繕費用，按

臺南市政府工務局制定之臺南市建築爭議事件處理及評審自

治條例第10條規定之損鄰補償費用提存數額表，以百分之14

0計算提存金額即163萬6,721元，以原告為提存物受領權人

完成提存後，得依法請領使用執照，有該次會議紀錄存卷可

佐（新建簡字卷一第87頁），基此，原告於110年10月6日，

應已知悉系爭第一次鑑定認定系爭建物受損情形之修護方

法，並應知悉依該技術上所得採行修護之手段，仍未能完全

回復系爭建物損害發生前之交換價值，而仍受有交易價值減

損之損害，故本件關於原告請求系爭建物交易價值減損20萬

元之損害項目，應自110年10月6日起算2年之消滅時效。

　⒌原告於111年1月4日提起本件訴訟，起訴時請求賠償之項目

僅有系爭建物修復期間之「租金損失12萬元」、「精神慰撫

金10萬元」（新司建簡調字卷第13頁至第15頁）；嗣於111

年4月14日，具狀追加請求「系爭建物受損增加之修補費用3

8萬元」（新建簡字卷一第399頁至第401頁）；復於112年1

月9日，具狀追加請求「交易價值減損之損害20萬元」、

「清潔費用9萬元」、「搬遷費用14萬4,000元」、「租屋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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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6萬元」（新建簡字卷二第453頁至第454頁），其中「租

屋費用6萬元」部分，復於113年11月6日，具狀擴張為請求

「租屋費用12萬元」（新建字卷第223頁至第227頁）。揆諸

首揭說明，原告於111年1月4日起訴時，僅就當時所請求賠

償之「租金損失12萬元」、「精神慰撫金10萬元」發生中斷

時效之效果，就起訴後始擴張請求之他項損害部分，應另行

評價並分別認定該等擴張部分之請求權是否已罹於時效，茲

分述如下：

　⑴尚未罹於消滅時效部分：

　　「租金損失12萬元」、「精神慰撫金10萬元」部分，自109

年2月7日起算2年時效，原告於111年1月4日起訴請求賠償此

等損害項目，尚未罹於消滅時效；另就「交易價值減損之損

害20萬元」部分，自110年10月6日起算2年時效，原告於112

年1月9日，具狀追加請求賠償此損害項目，亦尚未罹於消滅

時效。

　⑵已罹於消滅時效部分：

　　「增加之修補費用38萬元」、「清潔費用9萬元」、「搬遷

費用14萬4,000元」、「租屋費用6萬元（嗣擴張為12萬

元）」部分，均自109年2月7日起算2年時效，原告分別於11

1年4月14日、112年1月9日、113年11月6日，始具狀追加、

擴張請求賠償此等損害項目，自均已罹於消滅時效。

　⒍按時效完成後，債務人得拒絕給付，民法第144條第1項定有

明文。本件經被告提出時效完成抗辯，就原告所請求上開已

罹於消滅時效之「增加之修補費用38萬元」、「清潔費用9

萬元」、「搬遷費用14萬4,000元」、「租屋費用12萬元」

等損害項目，被告自得拒絕加以賠償；逾此範圍之其他損害

項目，尚未罹於消滅時效，被告提出之時效完成抗辯為無理

由，應再予論斷該部分之損害賠償債務，是否已因被告辦理

提存163萬6,721元而消滅。

　㈣關於被告應負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及清償提存部分：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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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

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本文分別定有明文。本

件被告施作系爭工程之行為，造成原告所有之系爭建物受

損，可認係過失不法侵害原告之所有權，原告依民法第184

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負擔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

洵屬有據。茲就原告本件所請求而尚未罹於消滅時效之損害

項目，各自得請求之金額分述如下：

　⑴租金損失部分：

　　依原告提出之房屋租賃契約書記載（新司建簡調字卷第29頁

至第35頁），原告於110年2月10日至112年2月10日期間，將

系爭1089號建物1樓出租與訴外人游宜蓁，約定租金為每月2

萬元，雖與原告110年度之稅務電子閘門所得調件明細表所

示（新建簡字卷二第434頁），原告申報110年度自游宜蓁經

營之茶屋冷飲店獲得之租賃所得給付總額為8萬4,000元，換

算每月租賃所得應為7,000元之情形不符（計算式：8萬4,00

0元÷12個月＝每月7,000元），惟原告陳稱上開稅務資料係

由飲料店開立扣繳憑單讓原告繳納所得稅，不清楚為何報稅

資料顯示年度租金收入為8萬4,000元，應以租賃契約為準，

實際租金收入為每月2萬元等語（新建字卷第264頁至第265

頁），衡酌出租人或承租人基於節稅等考量，於申報所得時

低報租金收入之情形，並非少見，原告上開所述，尚與常情

無違，應認原告出租系爭1089號建物1樓，每月獲有之租金

收入應為2萬元。又經本院函詢臺灣省土木技師公會，系爭

建物修復所需之工作日，依目前市場約需6個月（新建簡字

卷二第395頁、第469頁），基此計算，原告因系爭建物修繕

期間無法出租與他人，致受有租金損失之金額，應為12萬元

（計算式：每月2萬元×6個月＝12萬元）。

　⑵精神慰撫金部分：

　①按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

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

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95條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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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前段定有明文。次按於他人居住區域發出超越一般人社會

生活所能容忍之噪音，應屬不法侵害他人居住安寧之人格利

益，如其情節重大，被害人非不得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規定

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64號判決

意旨可資參照。前揭最高法院判決所提出之「居住安寧的人

格利益」，超越傳統人格權之保護範圍，具有保護社區生活

公害、環境維護之意義，要件上須其侵害超越一般人社會生

活所能忍受的程度，侵害方式不限於噪音，應包括其他與此

類似者，且須達情節重大之程度，始可據以請求非財產上之

損害賠償。

　②本件依系爭第一、二次鑑定結果認為「系爭建物損壞情形部

分為增建之磚造牆面及地板，主要損壞為後棟磚牆因地坪沉

陷而有開裂過大之情形，前棟主體結構系統如樑柱等位置，

無明顯損壞情形，研判後棟磚牆等損壞位置應盡速修復，若

經適當修復，應可回復損壞前之結構強度」（新建簡字卷一

第151頁）、「系爭房屋損壞主要為後側增建之1樓磚造構

造，因地坪下陷變形造成地板牆及天花板等開裂變形」（系

爭第二次鑑定報告卷第4頁），另經本院囑託臺灣省土木技

師公會鑑定，結果認「系爭建物之傾斜值，與施工前鑑定測

量比對向南傾斜值1/763，向西傾斜值1/410，前方1至3樓主

結構體判釋無安全顧慮，尚無需做基礎地層改良，後方增建

處均向西即新建大樓開挖面方向下陷開裂，建議地坪改善前

可先做地層改良加強」（系爭補充鑑定報告卷第3頁），可

認系爭建物因被告施作系爭工程受損之位置，主要集中在後

棟增建之1樓磚造構造，因地坪沉陷變形導致磚造牆面、天

花板及地板開裂變形受損，前棟建物之主體結構則無明顯受

損情形，其中後棟增建之1樓磚造構造，據原告供稱係作為

廚房及儲藏室使用（新建字卷第249頁），可認亦屬其生活

主要空間之一，該部分受損情形對原告居住之生活品質必然

造成損害，參以卷附歷次鑑定時拍攝之現場照片可見現場地

坪沉陷變形導致牆面、天花板及地板開裂受損之面積、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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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達一定嚴重程度，原告長期居住在系爭建物內，其所受侵

害已超越一般人社會生活所能忍受之程度，應認對原告居住

安寧之人格法益侵害情節重大，非僅係財產權被侵害所引致

之不便或不適，堪認原告確受有相當程度之精神痛苦，是原

告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賠償其所受之非

財產上損害，應屬有據。

　③按被害人受有非財產上損害，請求加害人賠償相當金額之慰

撫金時，法院對於慰撫金之量定，應斟酌實際加害情形、所

造成之影響、被害人痛苦之程度、兩造之身分地位經濟情形

及其他各種狀況，以核定相當之金額。查原告已年逾8旬，

為國小畢業，並無工作收入，依靠系爭建物出租收入生活，

經濟小康，每月須繳納房貸約3萬元（新建字卷第249頁），

109年度、110年度申報之所得給付總額分別為12萬4,271

元、10萬3,211元，名下有多筆房屋、土地、田賦及投資等

財產，有其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存卷可按（新

建簡字卷二第433頁至第447頁）；被告為經核准設立、資本

總額2,500萬元之有限公司，所營事業為委託營造廠商興建

國民住宅出租出售，有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在卷可稽

（新司建簡調字卷第27頁）。爰審酌兩造前述身分、社會地

位、學識、經濟狀況、被告施作系爭工程對原告居住安寧之

人格法益造成侵害及使原告受有精神痛苦之嚴重程度等一切

情狀，認原告得請求之精神慰撫金以10萬元為適當。

　⑶交易價值減損部分：

　　經本院囑託長信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就系爭建物受有之

交易價值減損進行鑑定，結果認系爭1087號建物受有之交易

價值減損金額為16萬3,490元，系爭1089號建物受有之交易

價值減損金額為17萬6,602元，合計34萬0,092元，有不動產

估價報告書所載之估價結果在卷可佐（長信不動產估價報告

書卷第3頁至第4頁），原告主張其受有交易價值減損之損害

20萬元，應屬有據。

　⒉被告於110年11月23日辦理清償提存163萬6,721元，已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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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回復系爭建物損害事故發生前「應有狀態」所需之費用

完畢，被告就系爭建物損壞修復費用原先所負之損害賠償債

務，已因其清償提存行為而消滅，無需再就此部分債務消滅

後始發生之111年3月23日地震、市場原物料上漲等情形，額

外負擔損害賠償責任等節，業如前述，故關於被告應賠償系

爭建物受損所需之修復費用金額，應以系爭第一次鑑定之結

果為準，共計116萬9,087元。基此，原告就系爭建物受損之

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尚未罹於消滅時效部分得請求之

損害金額，加計系爭建物受損所需之修復費用金額，共計15

8萬9,087元（計算式：租金損失12萬元＋精神慰撫金10萬元

＋交易價值減損20萬元＋系爭建物受損所需之修復費用116

萬9,087元＝158萬9,087元）。

　⒊按非依債務本旨或向無受領權人所為之清償提存，其債之關

係不消滅，提存法第22條定有明文。反面而言，依債務本旨

向有受領權人所為之清償提存，即生債之關係消滅之效果，

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338號、99年度台上字第268號民

事判決意旨可資參照。再按依債務本旨，向債權人或其他有

受領權人為清償，經其受領者，債之關係消滅，民法第309

條第1項亦有明文。查被告前已於110年11月23日，以原告為

受領權人，向本院辦理清償提存163萬6,721元，經本院以11

0年度存字第1409號准予提存在案，並經原告於110年12月28

日，受領上開被告提存之金額完畢等情，業如前述，原告實

際受領之損害賠償金額，高於前述其就系爭建物受損之侵權

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尚未罹於消滅時效部分得請求之損害

金額，加計系爭建物受損所需之修復費用金額，揆諸前揭規

定，應認被告本件所負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債務，已因被告

上開清償提存及原告同意受領之行為而消滅，原告自不得再

向被告請求任何金額之賠償。

四、綜上所述，本件原告請求增加之修補費用38萬元、清潔費用

9萬元、搬遷費用14萬4,000元、租屋所需費用12萬元等項目

之損害，均已罹於民法第197條第1項前段所定2年之短期消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十六頁



滅時效，經被告依法提出時效完成抗辯，自得拒絕賠償；至

原告就系爭建物受損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尚未罹於

消滅時效部分得請求之損害金額，加計系爭建物受損所需之

修復費用金額，共計158萬9,087元，已因被告於110年11月2

3日，以原告為受領權人，向本院辦理清償提存163萬6,721

元，而使此部分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債務消滅，是原告依民

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115萬

4,000元，及其中109萬4,000元部分，自112年5月30日民事

準備程序狀繕本送達翌日起，暨其中6萬元部分，自113年11

月6日民事準備程序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

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按訴訟費用，由敗訴之當事人負擔。法院為終局判決時，應

依職權為訴訟費用之裁判，民事訴訟法第78條及第87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訴訟費用應由敗

訴之原告負擔。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證據，經本

院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皆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列，附此

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

第2項、第78條、第87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4　　日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新市簡易庭

　　　　　　　　　　　　　　　法　官　陳品謙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4　　日

　　　　　　　　　　　　　　　書記官　黃心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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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新市簡易庭民事判決
112年度新建字第1號
原      告  吳金月  
訴訟代理人  許婉琪  
被      告  舜第建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鄭清吉  
訴訟代理人  蔡宜真律師
            陳廷瑋律師
複  代理人  高夢霜律師
            吳昌坪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6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為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路0段0000號及同段1089號（以下分稱系爭1087號建物、系爭1089號建物，並合稱為系爭建物）之所有人，被告自民國108年9月19日起，在鄰近系爭建物之臺南市○○區○○○段00地號土地上，起造35戶集合住宅（建築地址：臺南市○○區○○○街0號等，下稱下稱系爭工程），因施工不當，造成系爭建物嚴重受損，前經委請臺南市土木技師公會鑑定（文號：（110）南土技字第0927號，案號：110-173，下稱系爭第一次鑑定），結果認系爭1087號建物之損壞修復金額為新臺幣（下同）56萬8,849元，系爭1089號建物之損壞修復金額為60萬0,238元，共計116萬9,087元。嗣臺南市建築爭議事件評審委員會於110年10月6日，參照系爭第一次鑑定結果，決議被告依損鄰補償費用提存數額表提存金額為163萬6,721元【計算式：（56萬8,849元＋60萬0,238元）×1.4＝163萬6,721元】，被告完成提存後，得依法請領使用執照。被告乃於110年11月23日，以原告為受領權人，向本院提存163萬6,721元，經原告於110年12月28日領取完畢，被告並於111年4月7日取得使用執照。
　㈡惟原告認為上開受領之提存金額不足賠償原告損失，理由如下：
　⒈原告係將系爭1089號建物出租予他人作為營業場所，每月租金2萬元，原告如欲修復系爭房屋，須先停止租約方能進行，修復期間預計6個月，造成租金損失12萬元。
　⒉被告施工造成系爭建物嚴重毀損、漏水嚴重，如遇颱風、地震更擔心房屋倒塌，生命財產受到威脅，每日活在恐懼中，難以入眠，應由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10萬元。
　⒊因111年3月23日凌晨發生大地震，導致系爭建物受損及傾斜情形擴大，系爭第一次鑑定後，原本未漏水之2、3樓亦出現漏水情形，經本院改囑託臺灣省土木技師公會鑑定（文號：（111）省土技字第5175號，案號：0000000000，下稱系爭第二次鑑定），結果認系爭1087號建物之損壞修復金額為79萬0,858元，系爭1089號建物之損壞修復金額為72萬3,509元，共計為151萬4,367元，高於系爭第一次鑑定所認定之損壞修復金額；此外，就系爭建物之傾斜情形，另經本院囑託臺灣省土木技師公會進行補充鑑定，結果認系爭建物後方增建處均向西即被告新建大樓開挖面方向下陷開裂，建議地坪改善前可先做地層改良加強，費用為7萬8,218元（下稱系爭補充鑑定），基此請求被告給付增加之修補費用38萬元。
　⒋被告施工導致系爭建物傾斜、受損，即使修復至無居住安全疑慮，於未來市場上買賣交易，買方仍會因系爭建物曾有受損而影響購買意願，導致交易過程議價空間加大，實際成交價格將比未曾受損之房屋為低，造成原告受有交易價格減損之損害，爰就系爭1087號建物、系爭1089號建物，分別請求10萬元交易價值減損之賠償，共計20萬元。
　⒌被告之施工行為，致系爭建物之鐵皮部分附著甚多髒污需清潔，系爭建物之屋頂亦充滿施工過程之水泥塊需清運，應由被告賠償清潔費用9萬元。
　⒍於系爭建物修繕期間，原告需將系爭建物內之傢私先行遷出，待修繕完成後再遷入，應由被告賠償搬遷費用14萬4,000元。
　⒎於系爭建物修繕期間，原告需另尋他處承租居住，修復期間預計6個月，以每月租金2萬元計算，應由被告賠償租屋所需費用12萬元。
　㈢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規定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賠償損害。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15萬4,000元，及其中109萬4,000元部分，自112年5月30日民事準備程序狀繕本送達翌日起，暨其中6萬元部分，自113年11月6日民事準備程序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答辯：
　㈠被告施作之系爭工程，已於110年10月完工，並於111年1月完成驗收，原告主張被告施工對其房屋造成損害，惟並未指出房屋受損與被告施工有何因果關係，亦未表明受損情況，現修復情況為何，更未提出任何證據證明其有任何損失，應由原告就房屋受損原因、範圍、修復現況負舉證責任，且系爭建物非屬新建物，修復工項及費用係以回復損害發生前原有或應有狀態，則在認定受損房屋之合理修復費用，應審酌房屋折舊等因素。　　
　㈡原告請求賠償之項目及金額，請求權均已罹於2年之消滅時效而不得主張：
　⒈本件被告於臺南市○○區○○○段00地號，起造35戶集合住宅時，按臺南市建築物施工中管制要點第23點規定於施工場域設置告示牌並載明承造人等相關資訊，原告主張系爭建物周邊無其他興建中之建築物，應可預見原告可藉由觀看告示牌知悉造成系爭建物損害之賠償義務人為何，顯見本件原告就其受損害之系爭建物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之時點，應為108年9月19日，此參原告起訴狀主張「被告於108年9月19日起，在臺南市○○區○○○段00地號緊鄰臺南市○○區○○路0段0000號…」等語，即足佐證；若非如此，原告何以會與被告針對損害賠償金額歷經3次調解程序。　
　⒉原告與被告歷經3次調解程序，最後一次調解日期為110年8月17日且調解不成立，依民法第129條第1項第3款、同條第2項第2款及第133條規定，本件損害賠償請求權雖因聲請調解而中斷，惟於調解不成立時，時效視為不中斷，基此，原告對於被告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之時效期間，自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之時點即108年9月19日起算，已於110年9月18日屆至，原告遲至111年1月4日始提起本件訴訟，已逾2年之消滅時效，爰依法主張時效完成抗辯。
　⒊縱認原告知有損害之時點非自108年9月19日起算，亦應自兩造第一次調解即109年4月1日起算，原告之請求權亦於111年3月31日罹於時效。故原告自111年3月31日後提呈民事準備狀，主張被告應就交易價格減損20萬元、修繕期間另尋住處之租屋費用12萬元、系爭建物清潔費9萬元及搬遷費14萬4,000元，負擔損害賠償責任，亦已逾2年之請求權消滅時效，自屬無據。
　㈢退步言之，縱原告主張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尚未逾2年之消滅時效，被告對原告所負之損害賠償債務，亦因被告辦理提存163萬6,721元而消滅：
　⒈原告於113年3月25日言詞辯論程序自承「111年3月23日凌晨的大地震後，裂縫更大了」等語，可知系爭建物損害之擴大係因原告怠於修繕所致，應屬自然災害，與被告無關。系爭建物之損壞修復金額，應以系爭第一次鑑定為準，即系爭1087號、1089號建物之修復金額分別為56萬8,849元、60萬0,238元，共計116萬9,087元，被告依臺南市政府工務局制定之臺南市建築爭議事件處理及評審自治條例第10條規定之損鄰補償費用提存數額表，以百分之140計算提存金額，而提存163萬6,721元，已高於原告實際所受損害金額。
　⒉被告於110年11月23日，以原告為受領權人向本院以110年度存字第1409號提存163萬6,721元，依提存法第22條規定，被告已依債務本旨向有受領權人為清償提存，原告亦表示已領取上開提存款，兩造間之損害賠償債權債務關係即告消滅，原告欲請求（追加）修補之損害賠償金額，實無理由。　
　㈣再退步言，如認原告主張仍有理由，就其主張之項目及金額答辯如下：
　⒈租金損失12萬元部分：
　　依原告之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顯示，原告於109年度、110年度，自訴外人游宜蓁經營之冷飲店取得之租賃所得，均為8萬4,000元，亦即每月租金收入應為7,000元，基此計算，系爭建物修繕期間6個月之租金損失應為4萬2,000元，原告主張受有12萬元之租金損失，顯有過高。
　⒉精神損失10萬元部分：
　　原告所受損害之標的物為房屋，屬財產權受侵害，非屬民法第195條所列舉之範疇，而僅為純粹經濟上損失，應無法請求慰撫金，原告此部分主張無理由。
　⒊房屋損害賠償38萬元部分：
　　依系爭第一次鑑定之報告書鑑定結論與建議「鑑定標的物之傾斜變化值S11、S15皆小於1/200，主要損壞為後棟磚牆因地坪沉陷而有開裂過大之情形，前棟主體結構系統如樑柱等位置，則無明顯損壞之情形，經研判後棟磚牆等損壞位置應盡速修復，若經適當之修復，則鑑定標的物應可回復鄰房損壞前之結構強度」等語，可知於110年6月18日鑑定時，系爭建物後棟磚牆僅需以適當之修復，即得回復原本之結構強度，且臺南市建築爭議事件評審委員會依照系爭第一次鑑定結論，決議被告應提存之163萬6,721元，已包含修繕系爭建物後棟磚牆所需之費用在內。縱臺灣省土木技師公會之系爭補充鑑定認為系爭建物後方增建處均向西即新建大樓開挖面方向下陷開裂，建議地坪改善前可先做地層改良加強，惟僅係提供後棟磚牆之其他修復方式供兩造參考，尚無礙修繕費用已包含在提存金額內之事實。被告既已辦理提存163萬6,721元完畢，即足就系爭建物之損害進行修繕，原告另行要求被告賠償房屋損害38萬元，應無理由。
　⒋交易價格減損20萬元部分：
　　依卷內現有證據尚無法證明有此損害，故被告否認之。
　⒌系爭建物清潔費9萬元部分：
　　原告空言主張被告之侵權行為致系爭建物鐵皮部分附著髒污云云，惟造成系爭建物髒污之原因所在多有，是否確係因被告之行為造成，尚有疑慮，故被告否認之。
　⒍搬遷費14萬4,000元、修繕期間另尋住處之租屋費用12萬元部分：
　　依原告提出之搬遷契約書，遷入位置僅泛稱忠義路，並無特定地址，且備註欄填載「1F、後面2F倉庫，全部大、小物品，全部搬運至新家」，惟系爭建物修繕期間，僅須於修繕時，將系爭建物內堆置之傢俱及個人物品先行挪至建物內其餘空曠處或不同樓層即可，毋須將建物內之全部傢俱及個人物品均遷出，故搬運費用之記載顯不合常理；又新家所指為何，是否代表原告尚有其他住處得以居住，若是，原告自無另行租屋之必要，原告主張租屋費用即無理由；若「新家」係指原告另行承租之住處，則應由原告提出該租屋處之租賃契約，以認定原告確實有因另行租屋而受有損害。
　㈤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其為系爭建物之所有人，被告自108年9月19日起，在鄰近系爭建物之臺南市○○區○○○段00地號土地上，施作系爭工程，造成系爭建物受損，經系爭第一次鑑定，結果認系爭1087號建物之損壞修復金額為56萬8,849元，系爭1089號建物之損壞修復金額為60萬0,238元，共計116萬9,087元，被告於110年11月23日，依臺南市建築爭議事件評審委員會110年10月6日決議（下稱系爭決議），以原告為受領權人，向本院提存163萬6,721元，經本院准予提存在案，並由原告於110年12月28日領取完畢，被告於111年4月7日取得使用執照，另經本院囑託臺灣省土木技師公會進行系爭第二次鑑定，結果認系爭1087號建物之損壞修復金額為79萬0,858元，系爭1089號建物之損壞修復金額為72萬3,509元，共計151萬4,367元等情，業據提出臺南市政府工務局110年10月26日書函及所附系爭決議之會議紀錄、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現場照片、本院發還提存物之支票及原告受領支票款項之存款憑條附卷為證（新司建簡調字卷第19頁至第27頁，新建簡字卷一第535頁至第561頁，新建字卷第251頁至第253頁），並有系爭建物登記查詢資料、臺南市政府工務局111年4月18日南市工管一字第1110503411號函及所附系爭決議之相關資料、系爭第一次鑑定報告、本院110年度存字第1409號提存書、國庫存款收款書、臺南市政府工務局（111）南工使字第00933號使用執照、系爭第二次鑑定報告在卷可稽（新建簡字卷一第83頁至第396頁、第641頁至第648頁，新建簡字卷二第427頁至第430頁，系爭第二次鑑定報告卷），復經本院調取上開提存事件卷宗核閱無誤，且為被告所不爭執（新建字卷第264頁），此部分之事實，堪以認定。
　㈡至原告主張其受領之上開提存金額不足賠償原告損失，應由被告再予賠償等節，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是本件應審究者，在於：⒈原告請求賠償之項目及金額，其請求權是否已罹於民法第197條第1項前段所定2年之消滅時效；⒉被告對原告所負之損害賠償債務，是否已因被告辦理提存163萬6,721元而消滅；⒊原告請求被告給付115萬4,000元及法定遲延利息，有無理由。
　㈢關於消滅時效部分：
　⒈按因侵權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2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民法第19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所謂知有損害，係指知悉受有何項損害而言，乃事實認知問題，與知悉法律如何規定，核屬二事，且對於損害之具體數額並無認識之必要，故以後損害額之變更，於請求權消滅時效之進行並無影響。又請求權人起訴時，僅就同一侵權行為事實造成之部分損害項目為一部請求，於訴訟法上，其已起訴及未起訴部分，為可分之訴訟標的，既判力之客觀範圍仍以該起訴時之聲明為限，且僅就該已起訴部分有中斷時效之效果，其因「一部請求」而起訴之中斷時效，並不當然及於未起訴部分，如起訴後始擴張請求他項損害之賠償，應另行評價該等擴張部分之請求權，係自何時起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而應起算消滅時效，並與原已起訴部分，分別認定是否已罹於時效。如損害係本於一次侵權行為而發生，且就發生侵權行為當時之一般社會經驗法則，被害人有本於該侵害之事實加以預見相關連之損害項目之可能者，縱使最後損害程度及其數額確定時，距侵權行為發生當時已有相當時日，亦應以被害人最初知有該項損害之時起算消滅時效；反之，如依社會通念，該項損害係屬侵權行為發生當時，難以合理期待被害人得加以預見者，即應使之與原侵權行為各自分離，於被害人對於其後發生該項損害，及該項損害與加害行為間具有因果關係各點有所知悉時，另行起算此損害項目賠償請求權之消滅時效。又所謂房屋交易價值減損之損害，係指房屋受損經修護後之交換價值，仍與未曾發生損害之房屋價值間存有落差，亦即技術上所得採行修護之手段，未能完全回復至損害發生前之交換價值，而仍有所減損，衡情此非先確定技術上所得採行之修護方法後，尚難遽為判斷，則權利人知悉此項損害之時點，應不致早於修護方法確定之時點，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914號、98年度台上字第2377號、96年度台上字第29號、臺灣高等法院96年度上更㈡字第79號民事判決意旨可資參照。
　⒉依被告於系爭工程現場設置告示牌之現場照片顯示（新建字卷第47頁），其上已載明開工日期為108年9月19日、起造人為被告等資訊，原告當可知悉如系爭建物因系爭工程施作致受有損害時之賠償義務人為被告。又系爭第二次鑑定結果認為系爭建物損壞之原因應為後方被告興建大樓「地下室開挖時」所造成（系爭第二次鑑定報告卷第4頁），依被告陳報系爭工程地下室開挖工程之時間進程、施工階段照片及臺南市政府工務局申報勘驗紀錄表顯示（新建字卷第25頁、第39頁至第41頁），系爭工程之地下室部分係自108年12月4日正式開挖，至109年2月7日進行地下室基礎勘驗，另依系爭工程完工後取得之使用執照顯示（新建簡字卷一第645頁），其構造種類為鋼筋混凝土構造，參照臺南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24條第1項第2款規定，建築工程必須申報基礎勘驗之施工階段為「基礎土方挖掘後、澆置混凝土前，其為鋼筋混凝土構造者，配筋完畢，如有基樁者，基樁施工完成」（新建字卷第31頁），可知系爭工程於109年2月7日進行地下室基礎勘驗時，其基礎土方挖掘、配筋及基樁工程部分均已施工完成，基此可認系爭第二次鑑定結果所認造成系爭房屋損壞之「地下室開挖」行為期間，應為108年12月4日起至109年2月7日止，於109年2月7日時，系爭建物所受物理上之損害程度應已顯在化並呈現底定，而為原告所知悉，是本件關於原告所請求系爭建物修復期間之租金損失12萬元、精神慰撫金10萬元、清潔費用9萬元、搬遷費用14萬4,000元、修復期間另行租屋所需費用12萬元等損害項目，依一般社會通念，均得合理期待原告於此時即得加以預見受有此等項目之損害，應自此時點起算2年之消滅時效。
　⒊按損害賠償之目的在於填補所生之損害，其應回復者，並非「原有狀態」，而係損害事故發生前之「應有狀態」，應將事故發生後之變動狀況悉數考慮在內；反面而言，如損害賠償債務已因債務人之清償、提存等行為而消滅，於債務消滅後始發生之變動狀況，自不應再令債務人負擔賠償責任。本件原告請求增加之修補費用38萬元部分，雖據原告主張因111年3月23日凌晨發生大地震，導致系爭建物受損及傾斜情形擴大，且系爭第一次鑑定後，原本未漏水之2、3樓亦出現漏水情形等語，惟查，系爭第二次鑑定結果認「原告主張1087號2樓房間天花板滲水、1089號2樓房間天花板滲水，主要為主建物3樓之廁所管線及防水失效所致，參考前次損害鑑定期間資料，結構體已完成並無發現此項損壞，故判釋尚未能歸屬被告興建大樓所造成」（系爭第二次鑑定報告卷第4頁），已排除系爭建物2樓房間天花板滲水係被告施作系爭工程之行為所造成，並非因被告侵權行為而新發生之損害結果；再者，經本院函詢臺灣省土木技師公會、臺南市土木技師公會系爭第一次、第二次鑑定就修繕費用估算認定之金額有所差距之原因為何，臺灣省土木技師公會函覆表示「經比較兩次鑑定當時參考之鑑定手冊，因營建市場近年市價波動差異甚大造成金額差距」等語，臺南市土木技師公會函覆表示「會勘時間不同，標的物於會勘當時損壞程度、數量可能有差異，使兩次鑑定評估修復方式、修復數量有差異，估算之修繕費用因不同修復方式、數量及當時市場單價變動有所差距，比較估算表可知，修復工項表述方式雖有不同，但項目大致無明顯差異，修復數量有所不同，但不同工項互有增減，僅各工項之修復單價部分，已因當時市場變動有所調整，臺南市土木技師公會鑑定時參考之單價標準，明顯低於臺灣省土木技師公會鑑定時之單價，故認第二次鑑定報告書修繕金額之提高，主要原因是損壞修復工項單價之變動，當事人怠於修繕導致損害擴大、進而造成修繕金額提高之比例較小，應非第二次鑑定時金額提高之主因」，有各該函文在卷可考（新建字卷第137頁、第153頁至第154頁），可知111年3月23日地震造成系爭建物受損情形及損壞程度擴大，導致修復費用金額提高之比例較小，營建市場近年市價波動造成修復工項單價變動，導致修復費用金額提高之比例較大，然被告已於110年11月23日辦理清償提存，給付當時回復損害事故發生前「應有狀態」所需之費用完畢，被告就系爭建物損壞修復費用原先所負之損害賠償債務，已因其清償提存行為而消滅，原告未及時修繕補強，揆諸前揭說明，被告自無需就債務消滅後始發生之111年3月23日地震、市場原物料上漲等情形，額外負擔損害賠償責任。故原告知有關於系爭建物修復費用此項損害及賠償義務人之時點，仍應為系爭建物原先所受物理上損害程度已顯在化並呈現底定時之109年2月7日，並應自此時點起算2年之消滅時效，其後損害金額之確定或變更，均不影響關於此項損害賠償請求權消滅時效之起算時點。
　⒋系爭第一次鑑定完成日期為110年6月15日（新建簡字卷一第153頁），上開鑑定完成後，兩造曾於110年8月17日在臺南市仁德區調解委員會進行調解，惟因雙方意見不一致而調解不成立，有臺南市○○區○○○○○000○○○○○000號調解不成立證明書在卷可稽（新建簡字卷一第385頁），依民法第133條規定，尚不生時效中斷之效力；嗣兩造於110年10月6日，在臺南市政府進行建築爭議事件評審委員會議，並經評審委員會決議被告於依系爭第一次鑑定之修繕費用，按臺南市政府工務局制定之臺南市建築爭議事件處理及評審自治條例第10條規定之損鄰補償費用提存數額表，以百分之140計算提存金額即163萬6,721元，以原告為提存物受領權人完成提存後，得依法請領使用執照，有該次會議紀錄存卷可佐（新建簡字卷一第87頁），基此，原告於110年10月6日，應已知悉系爭第一次鑑定認定系爭建物受損情形之修護方法，並應知悉依該技術上所得採行修護之手段，仍未能完全回復系爭建物損害發生前之交換價值，而仍受有交易價值減損之損害，故本件關於原告請求系爭建物交易價值減損20萬元之損害項目，應自110年10月6日起算2年之消滅時效。
　⒌原告於111年1月4日提起本件訴訟，起訴時請求賠償之項目僅有系爭建物修復期間之「租金損失12萬元」、「精神慰撫金10萬元」（新司建簡調字卷第13頁至第15頁）；嗣於111年4月14日，具狀追加請求「系爭建物受損增加之修補費用38萬元」（新建簡字卷一第399頁至第401頁）；復於112年1月9日，具狀追加請求「交易價值減損之損害20萬元」、「清潔費用9萬元」、「搬遷費用14萬4,000元」、「租屋費用6萬元」（新建簡字卷二第453頁至第454頁），其中「租屋費用6萬元」部分，復於113年11月6日，具狀擴張為請求「租屋費用12萬元」（新建字卷第223頁至第227頁）。揆諸首揭說明，原告於111年1月4日起訴時，僅就當時所請求賠償之「租金損失12萬元」、「精神慰撫金10萬元」發生中斷時效之效果，就起訴後始擴張請求之他項損害部分，應另行評價並分別認定該等擴張部分之請求權是否已罹於時效，茲分述如下：
　⑴尚未罹於消滅時效部分：
　　「租金損失12萬元」、「精神慰撫金10萬元」部分，自109年2月7日起算2年時效，原告於111年1月4日起訴請求賠償此等損害項目，尚未罹於消滅時效；另就「交易價值減損之損害20萬元」部分，自110年10月6日起算2年時效，原告於112年1月9日，具狀追加請求賠償此損害項目，亦尚未罹於消滅時效。
　⑵已罹於消滅時效部分：
　　「增加之修補費用38萬元」、「清潔費用9萬元」、「搬遷費用14萬4,000元」、「租屋費用6萬元（嗣擴張為12萬元）」部分，均自109年2月7日起算2年時效，原告分別於111年4月14日、112年1月9日、113年11月6日，始具狀追加、擴張請求賠償此等損害項目，自均已罹於消滅時效。
　⒍按時效完成後，債務人得拒絕給付，民法第144條第1項定有明文。本件經被告提出時效完成抗辯，就原告所請求上開已罹於消滅時效之「增加之修補費用38萬元」、「清潔費用9萬元」、「搬遷費用14萬4,000元」、「租屋費用12萬元」等損害項目，被告自得拒絕加以賠償；逾此範圍之其他損害項目，尚未罹於消滅時效，被告提出之時效完成抗辯為無理由，應再予論斷該部分之損害賠償債務，是否已因被告辦理提存163萬6,721元而消滅。
　㈣關於被告應負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及清償提存部分：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本文分別定有明文。本件被告施作系爭工程之行為，造成原告所有之系爭建物受損，可認係過失不法侵害原告之所有權，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負擔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洵屬有據。茲就原告本件所請求而尚未罹於消滅時效之損害項目，各自得請求之金額分述如下：
　⑴租金損失部分：
　　依原告提出之房屋租賃契約書記載（新司建簡調字卷第29頁至第35頁），原告於110年2月10日至112年2月10日期間，將系爭1089號建物1樓出租與訴外人游宜蓁，約定租金為每月2萬元，雖與原告110年度之稅務電子閘門所得調件明細表所示（新建簡字卷二第434頁），原告申報110年度自游宜蓁經營之茶屋冷飲店獲得之租賃所得給付總額為8萬4,000元，換算每月租賃所得應為7,000元之情形不符（計算式：8萬4,000元÷12個月＝每月7,000元），惟原告陳稱上開稅務資料係由飲料店開立扣繳憑單讓原告繳納所得稅，不清楚為何報稅資料顯示年度租金收入為8萬4,000元，應以租賃契約為準，實際租金收入為每月2萬元等語（新建字卷第264頁至第265頁），衡酌出租人或承租人基於節稅等考量，於申報所得時低報租金收入之情形，並非少見，原告上開所述，尚與常情無違，應認原告出租系爭1089號建物1樓，每月獲有之租金收入應為2萬元。又經本院函詢臺灣省土木技師公會，系爭建物修復所需之工作日，依目前市場約需6個月（新建簡字卷二第395頁、第469頁），基此計算，原告因系爭建物修繕期間無法出租與他人，致受有租金損失之金額，應為12萬元（計算式：每月2萬元×6個月＝12萬元）。
　⑵精神慰撫金部分：
　①按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95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次按於他人居住區域發出超越一般人社會生活所能容忍之噪音，應屬不法侵害他人居住安寧之人格利益，如其情節重大，被害人非不得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64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前揭最高法院判決所提出之「居住安寧的人格利益」，超越傳統人格權之保護範圍，具有保護社區生活公害、環境維護之意義，要件上須其侵害超越一般人社會生活所能忍受的程度，侵害方式不限於噪音，應包括其他與此類似者，且須達情節重大之程度，始可據以請求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
　②本件依系爭第一、二次鑑定結果認為「系爭建物損壞情形部分為增建之磚造牆面及地板，主要損壞為後棟磚牆因地坪沉陷而有開裂過大之情形，前棟主體結構系統如樑柱等位置，無明顯損壞情形，研判後棟磚牆等損壞位置應盡速修復，若經適當修復，應可回復損壞前之結構強度」（新建簡字卷一第151頁）、「系爭房屋損壞主要為後側增建之1樓磚造構造，因地坪下陷變形造成地板牆及天花板等開裂變形」（系爭第二次鑑定報告卷第4頁），另經本院囑託臺灣省土木技師公會鑑定，結果認「系爭建物之傾斜值，與施工前鑑定測量比對向南傾斜值1/763，向西傾斜值1/410，前方1至3樓主結構體判釋無安全顧慮，尚無需做基礎地層改良，後方增建處均向西即新建大樓開挖面方向下陷開裂，建議地坪改善前可先做地層改良加強」（系爭補充鑑定報告卷第3頁），可認系爭建物因被告施作系爭工程受損之位置，主要集中在後棟增建之1樓磚造構造，因地坪沉陷變形導致磚造牆面、天花板及地板開裂變形受損，前棟建物之主體結構則無明顯受損情形，其中後棟增建之1樓磚造構造，據原告供稱係作為廚房及儲藏室使用（新建字卷第249頁），可認亦屬其生活主要空間之一，該部分受損情形對原告居住之生活品質必然造成損害，參以卷附歷次鑑定時拍攝之現場照片可見現場地坪沉陷變形導致牆面、天花板及地板開裂受損之面積、範圍已達一定嚴重程度，原告長期居住在系爭建物內，其所受侵害已超越一般人社會生活所能忍受之程度，應認對原告居住安寧之人格法益侵害情節重大，非僅係財產權被侵害所引致之不便或不適，堪認原告確受有相當程度之精神痛苦，是原告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賠償其所受之非財產上損害，應屬有據。
　③按被害人受有非財產上損害，請求加害人賠償相當金額之慰撫金時，法院對於慰撫金之量定，應斟酌實際加害情形、所造成之影響、被害人痛苦之程度、兩造之身分地位經濟情形及其他各種狀況，以核定相當之金額。查原告已年逾8旬，為國小畢業，並無工作收入，依靠系爭建物出租收入生活，經濟小康，每月須繳納房貸約3萬元（新建字卷第249頁），109年度、110年度申報之所得給付總額分別為12萬4,271元、10萬3,211元，名下有多筆房屋、土地、田賦及投資等財產，有其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存卷可按（新建簡字卷二第433頁至第447頁）；被告為經核准設立、資本總額2,500萬元之有限公司，所營事業為委託營造廠商興建國民住宅出租出售，有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在卷可稽（新司建簡調字卷第27頁）。爰審酌兩造前述身分、社會地位、學識、經濟狀況、被告施作系爭工程對原告居住安寧之人格法益造成侵害及使原告受有精神痛苦之嚴重程度等一切情狀，認原告得請求之精神慰撫金以10萬元為適當。
　⑶交易價值減損部分：
　　經本院囑託長信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就系爭建物受有之交易價值減損進行鑑定，結果認系爭1087號建物受有之交易價值減損金額為16萬3,490元，系爭1089號建物受有之交易價值減損金額為17萬6,602元，合計34萬0,092元，有不動產估價報告書所載之估價結果在卷可佐（長信不動產估價報告書卷第3頁至第4頁），原告主張其受有交易價值減損之損害20萬元，應屬有據。
　⒉被告於110年11月23日辦理清償提存163萬6,721元，已給付當時回復系爭建物損害事故發生前「應有狀態」所需之費用完畢，被告就系爭建物損壞修復費用原先所負之損害賠償債務，已因其清償提存行為而消滅，無需再就此部分債務消滅後始發生之111年3月23日地震、市場原物料上漲等情形，額外負擔損害賠償責任等節，業如前述，故關於被告應賠償系爭建物受損所需之修復費用金額，應以系爭第一次鑑定之結果為準，共計116萬9,087元。基此，原告就系爭建物受損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尚未罹於消滅時效部分得請求之損害金額，加計系爭建物受損所需之修復費用金額，共計158萬9,087元（計算式：租金損失12萬元＋精神慰撫金10萬元＋交易價值減損20萬元＋系爭建物受損所需之修復費用116萬9,087元＝158萬9,087元）。
　⒊按非依債務本旨或向無受領權人所為之清償提存，其債之關係不消滅，提存法第22條定有明文。反面而言，依債務本旨向有受領權人所為之清償提存，即生債之關係消滅之效果，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338號、99年度台上字第268號民事判決意旨可資參照。再按依債務本旨，向債權人或其他有受領權人為清償，經其受領者，債之關係消滅，民法第309條第1項亦有明文。查被告前已於110年11月23日，以原告為受領權人，向本院辦理清償提存163萬6,721元，經本院以110年度存字第1409號准予提存在案，並經原告於110年12月28日，受領上開被告提存之金額完畢等情，業如前述，原告實際受領之損害賠償金額，高於前述其就系爭建物受損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尚未罹於消滅時效部分得請求之損害金額，加計系爭建物受損所需之修復費用金額，揆諸前揭規定，應認被告本件所負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債務，已因被告上開清償提存及原告同意受領之行為而消滅，原告自不得再向被告請求任何金額之賠償。
四、綜上所述，本件原告請求增加之修補費用38萬元、清潔費用9萬元、搬遷費用14萬4,000元、租屋所需費用12萬元等項目之損害，均已罹於民法第197條第1項前段所定2年之短期消滅時效，經被告依法提出時效完成抗辯，自得拒絕賠償；至原告就系爭建物受損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尚未罹於消滅時效部分得請求之損害金額，加計系爭建物受損所需之修復費用金額，共計158萬9,087元，已因被告於110年11月23日，以原告為受領權人，向本院辦理清償提存163萬6,721元，而使此部分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債務消滅，是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115萬4,000元，及其中109萬4,000元部分，自112年5月30日民事準備程序狀繕本送達翌日起，暨其中6萬元部分，自113年11月6日民事準備程序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按訴訟費用，由敗訴之當事人負擔。法院為終局判決時，應依職權為訴訟費用之裁判，民事訴訟法第78條及第87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訴訟費用應由敗訴之原告負擔。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證據，經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皆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第78條、第87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4　　日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新市簡易庭
　　　　　　　　　　　　　　　法　官　陳品謙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4　　日
　　　　　　　　　　　　　　　書記官　黃心瑋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新市簡易庭民事判決

112年度新建字第1號

原      告  吳金月  

訴訟代理人  許婉琪  

被      告  舜第建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鄭清吉  

訴訟代理人  蔡宜真律師

            陳廷瑋律師

複  代理人  高夢霜律師

            吳昌坪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6月10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為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路0段0000號及同段1089號（以

    下分稱系爭1087號建物、系爭1089號建物，並合稱為系爭建

    物）之所有人，被告自民國108年9月19日起，在鄰近系爭建

    物之臺南市○○區○○○段00地號土地上，起造35戶集合住宅（

    建築地址：臺南市○○區○○○街0號等，下稱下稱系爭工程），

    因施工不當，造成系爭建物嚴重受損，前經委請臺南市土木

    技師公會鑑定（文號：（110）南土技字第0927號，案號：1

    10-173，下稱系爭第一次鑑定），結果認系爭1087號建物之

    損壞修復金額為新臺幣（下同）56萬8,849元，系爭1089號

    建物之損壞修復金額為60萬0,238元，共計116萬9,087元。

    嗣臺南市建築爭議事件評審委員會於110年10月6日，參照系

    爭第一次鑑定結果，決議被告依損鄰補償費用提存數額表提

    存金額為163萬6,721元【計算式：（56萬8,849元＋60萬0,23

    8元）×1.4＝163萬6,721元】，被告完成提存後，得依法請領

    使用執照。被告乃於110年11月23日，以原告為受領權人，

    向本院提存163萬6,721元，經原告於110年12月28日領取完

    畢，被告並於111年4月7日取得使用執照。

　㈡惟原告認為上開受領之提存金額不足賠償原告損失，理由如

    下：

　⒈原告係將系爭1089號建物出租予他人作為營業場所，每月租

    金2萬元，原告如欲修復系爭房屋，須先停止租約方能進行

    ，修復期間預計6個月，造成租金損失12萬元。

　⒉被告施工造成系爭建物嚴重毀損、漏水嚴重，如遇颱風、地

    震更擔心房屋倒塌，生命財產受到威脅，每日活在恐懼中，

    難以入眠，應由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10萬元。

　⒊因111年3月23日凌晨發生大地震，導致系爭建物受損及傾斜

    情形擴大，系爭第一次鑑定後，原本未漏水之2、3樓亦出現

    漏水情形，經本院改囑託臺灣省土木技師公會鑑定（文號：

    （111）省土技字第5175號，案號：0000000000，下稱系爭

    第二次鑑定），結果認系爭1087號建物之損壞修復金額為79

    萬0,858元，系爭1089號建物之損壞修復金額為72萬3,509元

    ，共計為151萬4,367元，高於系爭第一次鑑定所認定之損壞

    修復金額；此外，就系爭建物之傾斜情形，另經本院囑託臺

    灣省土木技師公會進行補充鑑定，結果認系爭建物後方增建

    處均向西即被告新建大樓開挖面方向下陷開裂，建議地坪改

    善前可先做地層改良加強，費用為7萬8,218元（下稱系爭補

    充鑑定），基此請求被告給付增加之修補費用38萬元。

　⒋被告施工導致系爭建物傾斜、受損，即使修復至無居住安全

    疑慮，於未來市場上買賣交易，買方仍會因系爭建物曾有受

    損而影響購買意願，導致交易過程議價空間加大，實際成交

    價格將比未曾受損之房屋為低，造成原告受有交易價格減損

    之損害，爰就系爭1087號建物、系爭1089號建物，分別請求

    10萬元交易價值減損之賠償，共計20萬元。

　⒌被告之施工行為，致系爭建物之鐵皮部分附著甚多髒污需清

    潔，系爭建物之屋頂亦充滿施工過程之水泥塊需清運，應由

    被告賠償清潔費用9萬元。

　⒍於系爭建物修繕期間，原告需將系爭建物內之傢私先行遷出

    ，待修繕完成後再遷入，應由被告賠償搬遷費用14萬4,000

    元。

　⒎於系爭建物修繕期間，原告需另尋他處承租居住，修復期間

    預計6個月，以每月租金2萬元計算，應由被告賠償租屋所需

    費用12萬元。

　㈢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規定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

    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賠償損害。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1

    5萬4,000元，及其中109萬4,000元部分，自112年5月30日民

    事準備程序狀繕本送達翌日起，暨其中6萬元部分，自113年

    11月6日民事準備程序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均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答辯：

　㈠被告施作之系爭工程，已於110年10月完工，並於111年1月完

    成驗收，原告主張被告施工對其房屋造成損害，惟並未指出

    房屋受損與被告施工有何因果關係，亦未表明受損情況，現

    修復情況為何，更未提出任何證據證明其有任何損失，應由

    原告就房屋受損原因、範圍、修復現況負舉證責任，且系爭

    建物非屬新建物，修復工項及費用係以回復損害發生前原有

    或應有狀態，則在認定受損房屋之合理修復費用，應審酌房

    屋折舊等因素。　　

　㈡原告請求賠償之項目及金額，請求權均已罹於2年之消滅時效

    而不得主張：

　⒈本件被告於臺南市○○區○○○段00地號，起造35戶集合住宅時，

    按臺南市建築物施工中管制要點第23點規定於施工場域設置

    告示牌並載明承造人等相關資訊，原告主張系爭建物周邊無

    其他興建中之建築物，應可預見原告可藉由觀看告示牌知悉

    造成系爭建物損害之賠償義務人為何，顯見本件原告就其受

    損害之系爭建物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之時點，應為108年9

    月19日，此參原告起訴狀主張「被告於108年9月19日起，在

    臺南市○○區○○○段00地號緊鄰臺南市○○區○○路0段0000號…」

    等語，即足佐證；若非如此，原告何以會與被告針對損害賠

    償金額歷經3次調解程序。　

　⒉原告與被告歷經3次調解程序，最後一次調解日期為110年8月

    17日且調解不成立，依民法第129條第1項第3款、同條第2項

    第2款及第133條規定，本件損害賠償請求權雖因聲請調解而

    中斷，惟於調解不成立時，時效視為不中斷，基此，原告對

    於被告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之時效期間，自知有損害及賠償義

    務人之時點即108年9月19日起算，已於110年9月18日屆至，

    原告遲至111年1月4日始提起本件訴訟，已逾2年之消滅時效

    ，爰依法主張時效完成抗辯。

　⒊縱認原告知有損害之時點非自108年9月19日起算，亦應自兩

    造第一次調解即109年4月1日起算，原告之請求權亦於111年

    3月31日罹於時效。故原告自111年3月31日後提呈民事準備

    狀，主張被告應就交易價格減損20萬元、修繕期間另尋住處

    之租屋費用12萬元、系爭建物清潔費9萬元及搬遷費14萬4,0

    00元，負擔損害賠償責任，亦已逾2年之請求權消滅時效，

    自屬無據。

　㈢退步言之，縱原告主張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尚未逾2年之消滅時

    效，被告對原告所負之損害賠償債務，亦因被告辦理提存16

    3萬6,721元而消滅：

　⒈原告於113年3月25日言詞辯論程序自承「111年3月23日凌晨

    的大地震後，裂縫更大了」等語，可知系爭建物損害之擴大

    係因原告怠於修繕所致，應屬自然災害，與被告無關。系爭

    建物之損壞修復金額，應以系爭第一次鑑定為準，即系爭10

    87號、1089號建物之修復金額分別為56萬8,849元、60萬0,2

    38元，共計116萬9,087元，被告依臺南市政府工務局制定之

    臺南市建築爭議事件處理及評審自治條例第10條規定之損鄰

    補償費用提存數額表，以百分之140計算提存金額，而提存1

    63萬6,721元，已高於原告實際所受損害金額。

　⒉被告於110年11月23日，以原告為受領權人向本院以110年度

    存字第1409號提存163萬6,721元，依提存法第22條規定，被

    告已依債務本旨向有受領權人為清償提存，原告亦表示已領

    取上開提存款，兩造間之損害賠償債權債務關係即告消滅，

    原告欲請求（追加）修補之損害賠償金額，實無理由。　

　㈣再退步言，如認原告主張仍有理由，就其主張之項目及金額

    答辯如下：

　⒈租金損失12萬元部分：

　　依原告之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顯示，原告於109年度、110年

    度，自訴外人游宜蓁經營之冷飲店取得之租賃所得，均為8

    萬4,000元，亦即每月租金收入應為7,000元，基此計算，系

    爭建物修繕期間6個月之租金損失應為4萬2,000元，原告主

    張受有12萬元之租金損失，顯有過高。

　⒉精神損失10萬元部分：

　　原告所受損害之標的物為房屋，屬財產權受侵害，非屬民法

    第195條所列舉之範疇，而僅為純粹經濟上損失，應無法請

    求慰撫金，原告此部分主張無理由。

　⒊房屋損害賠償38萬元部分：

　　依系爭第一次鑑定之報告書鑑定結論與建議「鑑定標的物之

    傾斜變化值S11、S15皆小於1/200，主要損壞為後棟磚牆因

    地坪沉陷而有開裂過大之情形，前棟主體結構系統如樑柱等

    位置，則無明顯損壞之情形，經研判後棟磚牆等損壞位置應

    盡速修復，若經適當之修復，則鑑定標的物應可回復鄰房損

    壞前之結構強度」等語，可知於110年6月18日鑑定時，系爭

    建物後棟磚牆僅需以適當之修復，即得回復原本之結構強度

    ，且臺南市建築爭議事件評審委員會依照系爭第一次鑑定結

    論，決議被告應提存之163萬6,721元，已包含修繕系爭建物

    後棟磚牆所需之費用在內。縱臺灣省土木技師公會之系爭補

    充鑑定認為系爭建物後方增建處均向西即新建大樓開挖面方

    向下陷開裂，建議地坪改善前可先做地層改良加強，惟僅係

    提供後棟磚牆之其他修復方式供兩造參考，尚無礙修繕費用

    已包含在提存金額內之事實。被告既已辦理提存163萬6,721

    元完畢，即足就系爭建物之損害進行修繕，原告另行要求被

    告賠償房屋損害38萬元，應無理由。

　⒋交易價格減損20萬元部分：

　　依卷內現有證據尚無法證明有此損害，故被告否認之。

　⒌系爭建物清潔費9萬元部分：

　　原告空言主張被告之侵權行為致系爭建物鐵皮部分附著髒污

    云云，惟造成系爭建物髒污之原因所在多有，是否確係因被

    告之行為造成，尚有疑慮，故被告否認之。

　⒍搬遷費14萬4,000元、修繕期間另尋住處之租屋費用12萬元部

    分：

　　依原告提出之搬遷契約書，遷入位置僅泛稱忠義路，並無特

    定地址，且備註欄填載「1F、後面2F倉庫，全部大、小物品

    ，全部搬運至新家」，惟系爭建物修繕期間，僅須於修繕時

    ，將系爭建物內堆置之傢俱及個人物品先行挪至建物內其餘

    空曠處或不同樓層即可，毋須將建物內之全部傢俱及個人物

    品均遷出，故搬運費用之記載顯不合常理；又新家所指為何

    ，是否代表原告尚有其他住處得以居住，若是，原告自無另

    行租屋之必要，原告主張租屋費用即無理由；若「新家」係

    指原告另行承租之住處，則應由原告提出該租屋處之租賃契

    約，以認定原告確實有因另行租屋而受有損害。

　㈤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其為系爭建物之所有人，被告自108年9月19日起，

    在鄰近系爭建物之臺南市○○區○○○段00地號土地上，施作系

    爭工程，造成系爭建物受損，經系爭第一次鑑定，結果認系

    爭1087號建物之損壞修復金額為56萬8,849元，系爭1089號

    建物之損壞修復金額為60萬0,238元，共計116萬9,087元，

    被告於110年11月23日，依臺南市建築爭議事件評審委員會1

    10年10月6日決議（下稱系爭決議），以原告為受領權人，

    向本院提存163萬6,721元，經本院准予提存在案，並由原告

    於110年12月28日領取完畢，被告於111年4月7日取得使用執

    照，另經本院囑託臺灣省土木技師公會進行系爭第二次鑑定

    ，結果認系爭1087號建物之損壞修復金額為79萬0,858元，

    系爭1089號建物之損壞修復金額為72萬3,509元，共計151萬

    4,367元等情，業據提出臺南市政府工務局110年10月26日書

    函及所附系爭決議之會議紀錄、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

    現場照片、本院發還提存物之支票及原告受領支票款項之存

    款憑條附卷為證（新司建簡調字卷第19頁至第27頁，新建簡

    字卷一第535頁至第561頁，新建字卷第251頁至第253頁），

    並有系爭建物登記查詢資料、臺南市政府工務局111年4月18

    日南市工管一字第1110503411號函及所附系爭決議之相關資

    料、系爭第一次鑑定報告、本院110年度存字第1409號提存

    書、國庫存款收款書、臺南市政府工務局（111）南工使字

    第00933號使用執照、系爭第二次鑑定報告在卷可稽（新建

    簡字卷一第83頁至第396頁、第641頁至第648頁，新建簡字

    卷二第427頁至第430頁，系爭第二次鑑定報告卷），復經本

    院調取上開提存事件卷宗核閱無誤，且為被告所不爭執（新

    建字卷第264頁），此部分之事實，堪以認定。

　㈡至原告主張其受領之上開提存金額不足賠償原告損失，應由

    被告再予賠償等節，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是本件

    應審究者，在於：⒈原告請求賠償之項目及金額，其請求權

    是否已罹於民法第197條第1項前段所定2年之消滅時效；⒉被

    告對原告所負之損害賠償債務，是否已因被告辦理提存163

    萬6,721元而消滅；⒊原告請求被告給付115萬4,000元及法定

    遲延利息，有無理由。

　㈢關於消滅時效部分：

　⒈按因侵權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

    及賠償義務人時起，2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民法第197條第1

    項前段定有明文。所謂知有損害，係指知悉受有何項損害而

    言，乃事實認知問題，與知悉法律如何規定，核屬二事，且

    對於損害之具體數額並無認識之必要，故以後損害額之變更

    ，於請求權消滅時效之進行並無影響。又請求權人起訴時，

    僅就同一侵權行為事實造成之部分損害項目為一部請求，於

    訴訟法上，其已起訴及未起訴部分，為可分之訴訟標的，既

    判力之客觀範圍仍以該起訴時之聲明為限，且僅就該已起訴

    部分有中斷時效之效果，其因「一部請求」而起訴之中斷時

    效，並不當然及於未起訴部分，如起訴後始擴張請求他項損

    害之賠償，應另行評價該等擴張部分之請求權，係自何時起

    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而應起算消滅時效，並與原已起訴

    部分，分別認定是否已罹於時效。如損害係本於一次侵權行

    為而發生，且就發生侵權行為當時之一般社會經驗法則，被

    害人有本於該侵害之事實加以預見相關連之損害項目之可能

    者，縱使最後損害程度及其數額確定時，距侵權行為發生當

    時已有相當時日，亦應以被害人最初知有該項損害之時起算

    消滅時效；反之，如依社會通念，該項損害係屬侵權行為發

    生當時，難以合理期待被害人得加以預見者，即應使之與原

    侵權行為各自分離，於被害人對於其後發生該項損害，及該

    項損害與加害行為間具有因果關係各點有所知悉時，另行起

    算此損害項目賠償請求權之消滅時效。又所謂房屋交易價值

    減損之損害，係指房屋受損經修護後之交換價值，仍與未曾

    發生損害之房屋價值間存有落差，亦即技術上所得採行修護

    之手段，未能完全回復至損害發生前之交換價值，而仍有所

    減損，衡情此非先確定技術上所得採行之修護方法後，尚難

    遽為判斷，則權利人知悉此項損害之時點，應不致早於修護

    方法確定之時點，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914號、98年

    度台上字第2377號、96年度台上字第29號、臺灣高等法院96

    年度上更㈡字第79號民事判決意旨可資參照。

　⒉依被告於系爭工程現場設置告示牌之現場照片顯示（新建字

    卷第47頁），其上已載明開工日期為108年9月19日、起造人

    為被告等資訊，原告當可知悉如系爭建物因系爭工程施作致

    受有損害時之賠償義務人為被告。又系爭第二次鑑定結果認

    為系爭建物損壞之原因應為後方被告興建大樓「地下室開挖

    時」所造成（系爭第二次鑑定報告卷第4頁），依被告陳報

    系爭工程地下室開挖工程之時間進程、施工階段照片及臺南

    市政府工務局申報勘驗紀錄表顯示（新建字卷第25頁、第39

    頁至第41頁），系爭工程之地下室部分係自108年12月4日正

    式開挖，至109年2月7日進行地下室基礎勘驗，另依系爭工

    程完工後取得之使用執照顯示（新建簡字卷一第645頁），

    其構造種類為鋼筋混凝土構造，參照臺南市建築管理自治條

    例第24條第1項第2款規定，建築工程必須申報基礎勘驗之施

    工階段為「基礎土方挖掘後、澆置混凝土前，其為鋼筋混凝

    土構造者，配筋完畢，如有基樁者，基樁施工完成」（新建

    字卷第31頁），可知系爭工程於109年2月7日進行地下室基

    礎勘驗時，其基礎土方挖掘、配筋及基樁工程部分均已施工

    完成，基此可認系爭第二次鑑定結果所認造成系爭房屋損壞

    之「地下室開挖」行為期間，應為108年12月4日起至109年2

    月7日止，於109年2月7日時，系爭建物所受物理上之損害程

    度應已顯在化並呈現底定，而為原告所知悉，是本件關於原

    告所請求系爭建物修復期間之租金損失12萬元、精神慰撫金

    10萬元、清潔費用9萬元、搬遷費用14萬4,000元、修復期間

    另行租屋所需費用12萬元等損害項目，依一般社會通念，均

    得合理期待原告於此時即得加以預見受有此等項目之損害，

    應自此時點起算2年之消滅時效。

　⒊按損害賠償之目的在於填補所生之損害，其應回復者，並非

    「原有狀態」，而係損害事故發生前之「應有狀態」，應將

    事故發生後之變動狀況悉數考慮在內；反面而言，如損害賠

    償債務已因債務人之清償、提存等行為而消滅，於債務消滅

    後始發生之變動狀況，自不應再令債務人負擔賠償責任。本

    件原告請求增加之修補費用38萬元部分，雖據原告主張因11

    1年3月23日凌晨發生大地震，導致系爭建物受損及傾斜情形

    擴大，且系爭第一次鑑定後，原本未漏水之2、3樓亦出現漏

    水情形等語，惟查，系爭第二次鑑定結果認「原告主張1087

    號2樓房間天花板滲水、1089號2樓房間天花板滲水，主要為

    主建物3樓之廁所管線及防水失效所致，參考前次損害鑑定

    期間資料，結構體已完成並無發現此項損壞，故判釋尚未能

    歸屬被告興建大樓所造成」（系爭第二次鑑定報告卷第4頁

    ），已排除系爭建物2樓房間天花板滲水係被告施作系爭工

    程之行為所造成，並非因被告侵權行為而新發生之損害結果

    ；再者，經本院函詢臺灣省土木技師公會、臺南市土木技師

    公會系爭第一次、第二次鑑定就修繕費用估算認定之金額有

    所差距之原因為何，臺灣省土木技師公會函覆表示「經比較

    兩次鑑定當時參考之鑑定手冊，因營建市場近年市價波動差

    異甚大造成金額差距」等語，臺南市土木技師公會函覆表示

    「會勘時間不同，標的物於會勘當時損壞程度、數量可能有

    差異，使兩次鑑定評估修復方式、修復數量有差異，估算之

    修繕費用因不同修復方式、數量及當時市場單價變動有所差

    距，比較估算表可知，修復工項表述方式雖有不同，但項目

    大致無明顯差異，修復數量有所不同，但不同工項互有增減

    ，僅各工項之修復單價部分，已因當時市場變動有所調整，

    臺南市土木技師公會鑑定時參考之單價標準，明顯低於臺灣

    省土木技師公會鑑定時之單價，故認第二次鑑定報告書修繕

    金額之提高，主要原因是損壞修復工項單價之變動，當事人

    怠於修繕導致損害擴大、進而造成修繕金額提高之比例較小

    ，應非第二次鑑定時金額提高之主因」，有各該函文在卷可

    考（新建字卷第137頁、第153頁至第154頁），可知111年3

    月23日地震造成系爭建物受損情形及損壞程度擴大，導致修

    復費用金額提高之比例較小，營建市場近年市價波動造成修

    復工項單價變動，導致修復費用金額提高之比例較大，然被

    告已於110年11月23日辦理清償提存，給付當時回復損害事

    故發生前「應有狀態」所需之費用完畢，被告就系爭建物損

    壞修復費用原先所負之損害賠償債務，已因其清償提存行為

    而消滅，原告未及時修繕補強，揆諸前揭說明，被告自無需

    就債務消滅後始發生之111年3月23日地震、市場原物料上漲

    等情形，額外負擔損害賠償責任。故原告知有關於系爭建物

    修復費用此項損害及賠償義務人之時點，仍應為系爭建物原

    先所受物理上損害程度已顯在化並呈現底定時之109年2月7

    日，並應自此時點起算2年之消滅時效，其後損害金額之確

    定或變更，均不影響關於此項損害賠償請求權消滅時效之起

    算時點。

　⒋系爭第一次鑑定完成日期為110年6月15日（新建簡字卷一第1

    53頁），上開鑑定完成後，兩造曾於110年8月17日在臺南市

    仁德區調解委員會進行調解，惟因雙方意見不一致而調解不

    成立，有臺南市○○區○○○○○000○○○○○000號調解不成立證明書

    在卷可稽（新建簡字卷一第385頁），依民法第133條規定，

    尚不生時效中斷之效力；嗣兩造於110年10月6日，在臺南市

    政府進行建築爭議事件評審委員會議，並經評審委員會決議

    被告於依系爭第一次鑑定之修繕費用，按臺南市政府工務局

    制定之臺南市建築爭議事件處理及評審自治條例第10條規定

    之損鄰補償費用提存數額表，以百分之140計算提存金額即1

    63萬6,721元，以原告為提存物受領權人完成提存後，得依

    法請領使用執照，有該次會議紀錄存卷可佐（新建簡字卷一

    第87頁），基此，原告於110年10月6日，應已知悉系爭第一

    次鑑定認定系爭建物受損情形之修護方法，並應知悉依該技

    術上所得採行修護之手段，仍未能完全回復系爭建物損害發

    生前之交換價值，而仍受有交易價值減損之損害，故本件關

    於原告請求系爭建物交易價值減損20萬元之損害項目，應自

    110年10月6日起算2年之消滅時效。

　⒌原告於111年1月4日提起本件訴訟，起訴時請求賠償之項目僅

    有系爭建物修復期間之「租金損失12萬元」、「精神慰撫金

    10萬元」（新司建簡調字卷第13頁至第15頁）；嗣於111年4

    月14日，具狀追加請求「系爭建物受損增加之修補費用38萬

    元」（新建簡字卷一第399頁至第401頁）；復於112年1月9

    日，具狀追加請求「交易價值減損之損害20萬元」、「清潔

    費用9萬元」、「搬遷費用14萬4,000元」、「租屋費用6萬

    元」（新建簡字卷二第453頁至第454頁），其中「租屋費用

    6萬元」部分，復於113年11月6日，具狀擴張為請求「租屋

    費用12萬元」（新建字卷第223頁至第227頁）。揆諸首揭說

    明，原告於111年1月4日起訴時，僅就當時所請求賠償之「

    租金損失12萬元」、「精神慰撫金10萬元」發生中斷時效之

    效果，就起訴後始擴張請求之他項損害部分，應另行評價並

    分別認定該等擴張部分之請求權是否已罹於時效，茲分述如

    下：

　⑴尚未罹於消滅時效部分：

　　「租金損失12萬元」、「精神慰撫金10萬元」部分，自109

    年2月7日起算2年時效，原告於111年1月4日起訴請求賠償此

    等損害項目，尚未罹於消滅時效；另就「交易價值減損之損

    害20萬元」部分，自110年10月6日起算2年時效，原告於112

    年1月9日，具狀追加請求賠償此損害項目，亦尚未罹於消滅

    時效。

　⑵已罹於消滅時效部分：

　　「增加之修補費用38萬元」、「清潔費用9萬元」、「搬遷

    費用14萬4,000元」、「租屋費用6萬元（嗣擴張為12萬元）

    」部分，均自109年2月7日起算2年時效，原告分別於111年4

    月14日、112年1月9日、113年11月6日，始具狀追加、擴張

    請求賠償此等損害項目，自均已罹於消滅時效。

　⒍按時效完成後，債務人得拒絕給付，民法第144條第1項定有

    明文。本件經被告提出時效完成抗辯，就原告所請求上開已

    罹於消滅時效之「增加之修補費用38萬元」、「清潔費用9

    萬元」、「搬遷費用14萬4,000元」、「租屋費用12萬元」

    等損害項目，被告自得拒絕加以賠償；逾此範圍之其他損害

    項目，尚未罹於消滅時效，被告提出之時效完成抗辯為無理

    由，應再予論斷該部分之損害賠償債務，是否已因被告辦理

    提存163萬6,721元而消滅。

　㈣關於被告應負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及清償提存部分：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

    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本文分別定有明文。本件被

    告施作系爭工程之行為，造成原告所有之系爭建物受損，可

    認係過失不法侵害原告之所有權，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

    前段規定，請求被告負擔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洵屬有據

    。茲就原告本件所請求而尚未罹於消滅時效之損害項目，各

    自得請求之金額分述如下：

　⑴租金損失部分：

　　依原告提出之房屋租賃契約書記載（新司建簡調字卷第29頁

    至第35頁），原告於110年2月10日至112年2月10日期間，將

    系爭1089號建物1樓出租與訴外人游宜蓁，約定租金為每月2

    萬元，雖與原告110年度之稅務電子閘門所得調件明細表所

    示（新建簡字卷二第434頁），原告申報110年度自游宜蓁經

    營之茶屋冷飲店獲得之租賃所得給付總額為8萬4,000元，換

    算每月租賃所得應為7,000元之情形不符（計算式：8萬4,00

    0元÷12個月＝每月7,000元），惟原告陳稱上開稅務資料係由

    飲料店開立扣繳憑單讓原告繳納所得稅，不清楚為何報稅資

    料顯示年度租金收入為8萬4,000元，應以租賃契約為準，實

    際租金收入為每月2萬元等語（新建字卷第264頁至第265頁

    ），衡酌出租人或承租人基於節稅等考量，於申報所得時低

    報租金收入之情形，並非少見，原告上開所述，尚與常情無

    違，應認原告出租系爭1089號建物1樓，每月獲有之租金收

    入應為2萬元。又經本院函詢臺灣省土木技師公會，系爭建

    物修復所需之工作日，依目前市場約需6個月（新建簡字卷

    二第395頁、第469頁），基此計算，原告因系爭建物修繕期

    間無法出租與他人，致受有租金損失之金額，應為12萬元（

    計算式：每月2萬元×6個月＝12萬元）。

　⑵精神慰撫金部分：

　①按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

    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

    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95條第1

    項前段定有明文。次按於他人居住區域發出超越一般人社會

    生活所能容忍之噪音，應屬不法侵害他人居住安寧之人格利

    益，如其情節重大，被害人非不得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規定

    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64號判決

    意旨可資參照。前揭最高法院判決所提出之「居住安寧的人

    格利益」，超越傳統人格權之保護範圍，具有保護社區生活

    公害、環境維護之意義，要件上須其侵害超越一般人社會生

    活所能忍受的程度，侵害方式不限於噪音，應包括其他與此

    類似者，且須達情節重大之程度，始可據以請求非財產上之

    損害賠償。

　②本件依系爭第一、二次鑑定結果認為「系爭建物損壞情形部

    分為增建之磚造牆面及地板，主要損壞為後棟磚牆因地坪沉

    陷而有開裂過大之情形，前棟主體結構系統如樑柱等位置，

    無明顯損壞情形，研判後棟磚牆等損壞位置應盡速修復，若

    經適當修復，應可回復損壞前之結構強度」（新建簡字卷一

    第151頁）、「系爭房屋損壞主要為後側增建之1樓磚造構造

    ，因地坪下陷變形造成地板牆及天花板等開裂變形」（系爭

    第二次鑑定報告卷第4頁），另經本院囑託臺灣省土木技師

    公會鑑定，結果認「系爭建物之傾斜值，與施工前鑑定測量

    比對向南傾斜值1/763，向西傾斜值1/410，前方1至3樓主結

    構體判釋無安全顧慮，尚無需做基礎地層改良，後方增建處

    均向西即新建大樓開挖面方向下陷開裂，建議地坪改善前可

    先做地層改良加強」（系爭補充鑑定報告卷第3頁），可認

    系爭建物因被告施作系爭工程受損之位置，主要集中在後棟

    增建之1樓磚造構造，因地坪沉陷變形導致磚造牆面、天花

    板及地板開裂變形受損，前棟建物之主體結構則無明顯受損

    情形，其中後棟增建之1樓磚造構造，據原告供稱係作為廚

    房及儲藏室使用（新建字卷第249頁），可認亦屬其生活主

    要空間之一，該部分受損情形對原告居住之生活品質必然造

    成損害，參以卷附歷次鑑定時拍攝之現場照片可見現場地坪

    沉陷變形導致牆面、天花板及地板開裂受損之面積、範圍已

    達一定嚴重程度，原告長期居住在系爭建物內，其所受侵害

    已超越一般人社會生活所能忍受之程度，應認對原告居住安

    寧之人格法益侵害情節重大，非僅係財產權被侵害所引致之

    不便或不適，堪認原告確受有相當程度之精神痛苦，是原告

    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賠償其所受之非財

    產上損害，應屬有據。

　③按被害人受有非財產上損害，請求加害人賠償相當金額之慰

    撫金時，法院對於慰撫金之量定，應斟酌實際加害情形、所

    造成之影響、被害人痛苦之程度、兩造之身分地位經濟情形

    及其他各種狀況，以核定相當之金額。查原告已年逾8旬，

    為國小畢業，並無工作收入，依靠系爭建物出租收入生活，

    經濟小康，每月須繳納房貸約3萬元（新建字卷第249頁），

    109年度、110年度申報之所得給付總額分別為12萬4,271元

    、10萬3,211元，名下有多筆房屋、土地、田賦及投資等財

    產，有其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存卷可按（新建

    簡字卷二第433頁至第447頁）；被告為經核准設立、資本總

    額2,500萬元之有限公司，所營事業為委託營造廠商興建國

    民住宅出租出售，有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在卷可稽（新

    司建簡調字卷第27頁）。爰審酌兩造前述身分、社會地位、

    學識、經濟狀況、被告施作系爭工程對原告居住安寧之人格

    法益造成侵害及使原告受有精神痛苦之嚴重程度等一切情狀

    ，認原告得請求之精神慰撫金以10萬元為適當。

　⑶交易價值減損部分：

　　經本院囑託長信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就系爭建物受有之

    交易價值減損進行鑑定，結果認系爭1087號建物受有之交易

    價值減損金額為16萬3,490元，系爭1089號建物受有之交易

    價值減損金額為17萬6,602元，合計34萬0,092元，有不動產

    估價報告書所載之估價結果在卷可佐（長信不動產估價報告

    書卷第3頁至第4頁），原告主張其受有交易價值減損之損害

    20萬元，應屬有據。

　⒉被告於110年11月23日辦理清償提存163萬6,721元，已給付當

    時回復系爭建物損害事故發生前「應有狀態」所需之費用完

    畢，被告就系爭建物損壞修復費用原先所負之損害賠償債務

    ，已因其清償提存行為而消滅，無需再就此部分債務消滅後

    始發生之111年3月23日地震、市場原物料上漲等情形，額外

    負擔損害賠償責任等節，業如前述，故關於被告應賠償系爭

    建物受損所需之修復費用金額，應以系爭第一次鑑定之結果

    為準，共計116萬9,087元。基此，原告就系爭建物受損之侵

    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尚未罹於消滅時效部分得請求之損

    害金額，加計系爭建物受損所需之修復費用金額，共計158

    萬9,087元（計算式：租金損失12萬元＋精神慰撫金10萬元＋

    交易價值減損20萬元＋系爭建物受損所需之修復費用116萬9,

    087元＝158萬9,087元）。

　⒊按非依債務本旨或向無受領權人所為之清償提存，其債之關

    係不消滅，提存法第22條定有明文。反面而言，依債務本旨

    向有受領權人所為之清償提存，即生債之關係消滅之效果，

    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338號、99年度台上字第268號民

    事判決意旨可資參照。再按依債務本旨，向債權人或其他有

    受領權人為清償，經其受領者，債之關係消滅，民法第309

    條第1項亦有明文。查被告前已於110年11月23日，以原告為

    受領權人，向本院辦理清償提存163萬6,721元，經本院以11

    0年度存字第1409號准予提存在案，並經原告於110年12月28

    日，受領上開被告提存之金額完畢等情，業如前述，原告實

    際受領之損害賠償金額，高於前述其就系爭建物受損之侵權

    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尚未罹於消滅時效部分得請求之損害

    金額，加計系爭建物受損所需之修復費用金額，揆諸前揭規

    定，應認被告本件所負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債務，已因被告

    上開清償提存及原告同意受領之行為而消滅，原告自不得再

    向被告請求任何金額之賠償。

四、綜上所述，本件原告請求增加之修補費用38萬元、清潔費用

    9萬元、搬遷費用14萬4,000元、租屋所需費用12萬元等項目

    之損害，均已罹於民法第197條第1項前段所定2年之短期消

    滅時效，經被告依法提出時效完成抗辯，自得拒絕賠償；至

    原告就系爭建物受損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尚未罹於

    消滅時效部分得請求之損害金額，加計系爭建物受損所需之

    修復費用金額，共計158萬9,087元，已因被告於110年11月2

    3日，以原告為受領權人，向本院辦理清償提存163萬6,721

    元，而使此部分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債務消滅，是原告依民

    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115萬

    4,000元，及其中109萬4,000元部分，自112年5月30日民事

    準備程序狀繕本送達翌日起，暨其中6萬元部分，自113年11

    月6日民事準備程序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

    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按訴訟費用，由敗訴之當事人負擔。法院為終局判決時，應

    依職權為訴訟費用之裁判，民事訴訟法第78條及第87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訴訟費用應由敗

    訴之原告負擔。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證據，經本

    院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皆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列，附此

    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

    第2項、第78條、第87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4　　日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新市簡易庭

　　　　　　　　　　　　　　　法　官　陳品謙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4　　日

　　　　　　　　　　　　　　　書記官　黃心瑋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新市簡易庭民事判決

112年度新建字第1號

原      告  吳金月  

訴訟代理人  許婉琪  

被      告  舜第建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鄭清吉  

訴訟代理人  蔡宜真律師

            陳廷瑋律師

複  代理人  高夢霜律師

            吳昌坪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6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為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路0段0000號及同段1089號（以下分稱系爭1087號建物、系爭1089號建物，並合稱為系爭建物）之所有人，被告自民國108年9月19日起，在鄰近系爭建物之臺南市○○區○○○段00地號土地上，起造35戶集合住宅（建築地址：臺南市○○區○○○街0號等，下稱下稱系爭工程），因施工不當，造成系爭建物嚴重受損，前經委請臺南市土木技師公會鑑定（文號：（110）南土技字第0927號，案號：110-173，下稱系爭第一次鑑定），結果認系爭1087號建物之損壞修復金額為新臺幣（下同）56萬8,849元，系爭1089號建物之損壞修復金額為60萬0,238元，共計116萬9,087元。嗣臺南市建築爭議事件評審委員會於110年10月6日，參照系爭第一次鑑定結果，決議被告依損鄰補償費用提存數額表提存金額為163萬6,721元【計算式：（56萬8,849元＋60萬0,238元）×1.4＝163萬6,721元】，被告完成提存後，得依法請領使用執照。被告乃於110年11月23日，以原告為受領權人，向本院提存163萬6,721元，經原告於110年12月28日領取完畢，被告並於111年4月7日取得使用執照。

　㈡惟原告認為上開受領之提存金額不足賠償原告損失，理由如下：

　⒈原告係將系爭1089號建物出租予他人作為營業場所，每月租金2萬元，原告如欲修復系爭房屋，須先停止租約方能進行，修復期間預計6個月，造成租金損失12萬元。

　⒉被告施工造成系爭建物嚴重毀損、漏水嚴重，如遇颱風、地震更擔心房屋倒塌，生命財產受到威脅，每日活在恐懼中，難以入眠，應由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10萬元。

　⒊因111年3月23日凌晨發生大地震，導致系爭建物受損及傾斜情形擴大，系爭第一次鑑定後，原本未漏水之2、3樓亦出現漏水情形，經本院改囑託臺灣省土木技師公會鑑定（文號：（111）省土技字第5175號，案號：0000000000，下稱系爭第二次鑑定），結果認系爭1087號建物之損壞修復金額為79萬0,858元，系爭1089號建物之損壞修復金額為72萬3,509元，共計為151萬4,367元，高於系爭第一次鑑定所認定之損壞修復金額；此外，就系爭建物之傾斜情形，另經本院囑託臺灣省土木技師公會進行補充鑑定，結果認系爭建物後方增建處均向西即被告新建大樓開挖面方向下陷開裂，建議地坪改善前可先做地層改良加強，費用為7萬8,218元（下稱系爭補充鑑定），基此請求被告給付增加之修補費用38萬元。

　⒋被告施工導致系爭建物傾斜、受損，即使修復至無居住安全疑慮，於未來市場上買賣交易，買方仍會因系爭建物曾有受損而影響購買意願，導致交易過程議價空間加大，實際成交價格將比未曾受損之房屋為低，造成原告受有交易價格減損之損害，爰就系爭1087號建物、系爭1089號建物，分別請求10萬元交易價值減損之賠償，共計20萬元。

　⒌被告之施工行為，致系爭建物之鐵皮部分附著甚多髒污需清潔，系爭建物之屋頂亦充滿施工過程之水泥塊需清運，應由被告賠償清潔費用9萬元。

　⒍於系爭建物修繕期間，原告需將系爭建物內之傢私先行遷出，待修繕完成後再遷入，應由被告賠償搬遷費用14萬4,000元。

　⒎於系爭建物修繕期間，原告需另尋他處承租居住，修復期間預計6個月，以每月租金2萬元計算，應由被告賠償租屋所需費用12萬元。

　㈢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規定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賠償損害。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15萬4,000元，及其中109萬4,000元部分，自112年5月30日民事準備程序狀繕本送達翌日起，暨其中6萬元部分，自113年11月6日民事準備程序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答辯：

　㈠被告施作之系爭工程，已於110年10月完工，並於111年1月完成驗收，原告主張被告施工對其房屋造成損害，惟並未指出房屋受損與被告施工有何因果關係，亦未表明受損情況，現修復情況為何，更未提出任何證據證明其有任何損失，應由原告就房屋受損原因、範圍、修復現況負舉證責任，且系爭建物非屬新建物，修復工項及費用係以回復損害發生前原有或應有狀態，則在認定受損房屋之合理修復費用，應審酌房屋折舊等因素。　　

　㈡原告請求賠償之項目及金額，請求權均已罹於2年之消滅時效而不得主張：

　⒈本件被告於臺南市○○區○○○段00地號，起造35戶集合住宅時，按臺南市建築物施工中管制要點第23點規定於施工場域設置告示牌並載明承造人等相關資訊，原告主張系爭建物周邊無其他興建中之建築物，應可預見原告可藉由觀看告示牌知悉造成系爭建物損害之賠償義務人為何，顯見本件原告就其受損害之系爭建物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之時點，應為108年9月19日，此參原告起訴狀主張「被告於108年9月19日起，在臺南市○○區○○○段00地號緊鄰臺南市○○區○○路0段0000號…」等語，即足佐證；若非如此，原告何以會與被告針對損害賠償金額歷經3次調解程序。　

　⒉原告與被告歷經3次調解程序，最後一次調解日期為110年8月17日且調解不成立，依民法第129條第1項第3款、同條第2項第2款及第133條規定，本件損害賠償請求權雖因聲請調解而中斷，惟於調解不成立時，時效視為不中斷，基此，原告對於被告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之時效期間，自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之時點即108年9月19日起算，已於110年9月18日屆至，原告遲至111年1月4日始提起本件訴訟，已逾2年之消滅時效，爰依法主張時效完成抗辯。

　⒊縱認原告知有損害之時點非自108年9月19日起算，亦應自兩造第一次調解即109年4月1日起算，原告之請求權亦於111年3月31日罹於時效。故原告自111年3月31日後提呈民事準備狀，主張被告應就交易價格減損20萬元、修繕期間另尋住處之租屋費用12萬元、系爭建物清潔費9萬元及搬遷費14萬4,000元，負擔損害賠償責任，亦已逾2年之請求權消滅時效，自屬無據。

　㈢退步言之，縱原告主張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尚未逾2年之消滅時效，被告對原告所負之損害賠償債務，亦因被告辦理提存163萬6,721元而消滅：

　⒈原告於113年3月25日言詞辯論程序自承「111年3月23日凌晨的大地震後，裂縫更大了」等語，可知系爭建物損害之擴大係因原告怠於修繕所致，應屬自然災害，與被告無關。系爭建物之損壞修復金額，應以系爭第一次鑑定為準，即系爭1087號、1089號建物之修復金額分別為56萬8,849元、60萬0,238元，共計116萬9,087元，被告依臺南市政府工務局制定之臺南市建築爭議事件處理及評審自治條例第10條規定之損鄰補償費用提存數額表，以百分之140計算提存金額，而提存163萬6,721元，已高於原告實際所受損害金額。

　⒉被告於110年11月23日，以原告為受領權人向本院以110年度存字第1409號提存163萬6,721元，依提存法第22條規定，被告已依債務本旨向有受領權人為清償提存，原告亦表示已領取上開提存款，兩造間之損害賠償債權債務關係即告消滅，原告欲請求（追加）修補之損害賠償金額，實無理由。　

　㈣再退步言，如認原告主張仍有理由，就其主張之項目及金額答辯如下：

　⒈租金損失12萬元部分：

　　依原告之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顯示，原告於109年度、110年度，自訴外人游宜蓁經營之冷飲店取得之租賃所得，均為8萬4,000元，亦即每月租金收入應為7,000元，基此計算，系爭建物修繕期間6個月之租金損失應為4萬2,000元，原告主張受有12萬元之租金損失，顯有過高。

　⒉精神損失10萬元部分：

　　原告所受損害之標的物為房屋，屬財產權受侵害，非屬民法第195條所列舉之範疇，而僅為純粹經濟上損失，應無法請求慰撫金，原告此部分主張無理由。

　⒊房屋損害賠償38萬元部分：

　　依系爭第一次鑑定之報告書鑑定結論與建議「鑑定標的物之傾斜變化值S11、S15皆小於1/200，主要損壞為後棟磚牆因地坪沉陷而有開裂過大之情形，前棟主體結構系統如樑柱等位置，則無明顯損壞之情形，經研判後棟磚牆等損壞位置應盡速修復，若經適當之修復，則鑑定標的物應可回復鄰房損壞前之結構強度」等語，可知於110年6月18日鑑定時，系爭建物後棟磚牆僅需以適當之修復，即得回復原本之結構強度，且臺南市建築爭議事件評審委員會依照系爭第一次鑑定結論，決議被告應提存之163萬6,721元，已包含修繕系爭建物後棟磚牆所需之費用在內。縱臺灣省土木技師公會之系爭補充鑑定認為系爭建物後方增建處均向西即新建大樓開挖面方向下陷開裂，建議地坪改善前可先做地層改良加強，惟僅係提供後棟磚牆之其他修復方式供兩造參考，尚無礙修繕費用已包含在提存金額內之事實。被告既已辦理提存163萬6,721元完畢，即足就系爭建物之損害進行修繕，原告另行要求被告賠償房屋損害38萬元，應無理由。

　⒋交易價格減損20萬元部分：

　　依卷內現有證據尚無法證明有此損害，故被告否認之。

　⒌系爭建物清潔費9萬元部分：

　　原告空言主張被告之侵權行為致系爭建物鐵皮部分附著髒污云云，惟造成系爭建物髒污之原因所在多有，是否確係因被告之行為造成，尚有疑慮，故被告否認之。

　⒍搬遷費14萬4,000元、修繕期間另尋住處之租屋費用12萬元部分：

　　依原告提出之搬遷契約書，遷入位置僅泛稱忠義路，並無特定地址，且備註欄填載「1F、後面2F倉庫，全部大、小物品，全部搬運至新家」，惟系爭建物修繕期間，僅須於修繕時，將系爭建物內堆置之傢俱及個人物品先行挪至建物內其餘空曠處或不同樓層即可，毋須將建物內之全部傢俱及個人物品均遷出，故搬運費用之記載顯不合常理；又新家所指為何，是否代表原告尚有其他住處得以居住，若是，原告自無另行租屋之必要，原告主張租屋費用即無理由；若「新家」係指原告另行承租之住處，則應由原告提出該租屋處之租賃契約，以認定原告確實有因另行租屋而受有損害。

　㈤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其為系爭建物之所有人，被告自108年9月19日起，在鄰近系爭建物之臺南市○○區○○○段00地號土地上，施作系爭工程，造成系爭建物受損，經系爭第一次鑑定，結果認系爭1087號建物之損壞修復金額為56萬8,849元，系爭1089號建物之損壞修復金額為60萬0,238元，共計116萬9,087元，被告於110年11月23日，依臺南市建築爭議事件評審委員會110年10月6日決議（下稱系爭決議），以原告為受領權人，向本院提存163萬6,721元，經本院准予提存在案，並由原告於110年12月28日領取完畢，被告於111年4月7日取得使用執照，另經本院囑託臺灣省土木技師公會進行系爭第二次鑑定，結果認系爭1087號建物之損壞修復金額為79萬0,858元，系爭1089號建物之損壞修復金額為72萬3,509元，共計151萬4,367元等情，業據提出臺南市政府工務局110年10月26日書函及所附系爭決議之會議紀錄、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現場照片、本院發還提存物之支票及原告受領支票款項之存款憑條附卷為證（新司建簡調字卷第19頁至第27頁，新建簡字卷一第535頁至第561頁，新建字卷第251頁至第253頁），並有系爭建物登記查詢資料、臺南市政府工務局111年4月18日南市工管一字第1110503411號函及所附系爭決議之相關資料、系爭第一次鑑定報告、本院110年度存字第1409號提存書、國庫存款收款書、臺南市政府工務局（111）南工使字第00933號使用執照、系爭第二次鑑定報告在卷可稽（新建簡字卷一第83頁至第396頁、第641頁至第648頁，新建簡字卷二第427頁至第430頁，系爭第二次鑑定報告卷），復經本院調取上開提存事件卷宗核閱無誤，且為被告所不爭執（新建字卷第264頁），此部分之事實，堪以認定。

　㈡至原告主張其受領之上開提存金額不足賠償原告損失，應由被告再予賠償等節，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是本件應審究者，在於：⒈原告請求賠償之項目及金額，其請求權是否已罹於民法第197條第1項前段所定2年之消滅時效；⒉被告對原告所負之損害賠償債務，是否已因被告辦理提存163萬6,721元而消滅；⒊原告請求被告給付115萬4,000元及法定遲延利息，有無理由。

　㈢關於消滅時效部分：

　⒈按因侵權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2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民法第19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所謂知有損害，係指知悉受有何項損害而言，乃事實認知問題，與知悉法律如何規定，核屬二事，且對於損害之具體數額並無認識之必要，故以後損害額之變更，於請求權消滅時效之進行並無影響。又請求權人起訴時，僅就同一侵權行為事實造成之部分損害項目為一部請求，於訴訟法上，其已起訴及未起訴部分，為可分之訴訟標的，既判力之客觀範圍仍以該起訴時之聲明為限，且僅就該已起訴部分有中斷時效之效果，其因「一部請求」而起訴之中斷時效，並不當然及於未起訴部分，如起訴後始擴張請求他項損害之賠償，應另行評價該等擴張部分之請求權，係自何時起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而應起算消滅時效，並與原已起訴部分，分別認定是否已罹於時效。如損害係本於一次侵權行為而發生，且就發生侵權行為當時之一般社會經驗法則，被害人有本於該侵害之事實加以預見相關連之損害項目之可能者，縱使最後損害程度及其數額確定時，距侵權行為發生當時已有相當時日，亦應以被害人最初知有該項損害之時起算消滅時效；反之，如依社會通念，該項損害係屬侵權行為發生當時，難以合理期待被害人得加以預見者，即應使之與原侵權行為各自分離，於被害人對於其後發生該項損害，及該項損害與加害行為間具有因果關係各點有所知悉時，另行起算此損害項目賠償請求權之消滅時效。又所謂房屋交易價值減損之損害，係指房屋受損經修護後之交換價值，仍與未曾發生損害之房屋價值間存有落差，亦即技術上所得採行修護之手段，未能完全回復至損害發生前之交換價值，而仍有所減損，衡情此非先確定技術上所得採行之修護方法後，尚難遽為判斷，則權利人知悉此項損害之時點，應不致早於修護方法確定之時點，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914號、98年度台上字第2377號、96年度台上字第29號、臺灣高等法院96年度上更㈡字第79號民事判決意旨可資參照。

　⒉依被告於系爭工程現場設置告示牌之現場照片顯示（新建字卷第47頁），其上已載明開工日期為108年9月19日、起造人為被告等資訊，原告當可知悉如系爭建物因系爭工程施作致受有損害時之賠償義務人為被告。又系爭第二次鑑定結果認為系爭建物損壞之原因應為後方被告興建大樓「地下室開挖時」所造成（系爭第二次鑑定報告卷第4頁），依被告陳報系爭工程地下室開挖工程之時間進程、施工階段照片及臺南市政府工務局申報勘驗紀錄表顯示（新建字卷第25頁、第39頁至第41頁），系爭工程之地下室部分係自108年12月4日正式開挖，至109年2月7日進行地下室基礎勘驗，另依系爭工程完工後取得之使用執照顯示（新建簡字卷一第645頁），其構造種類為鋼筋混凝土構造，參照臺南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24條第1項第2款規定，建築工程必須申報基礎勘驗之施工階段為「基礎土方挖掘後、澆置混凝土前，其為鋼筋混凝土構造者，配筋完畢，如有基樁者，基樁施工完成」（新建字卷第31頁），可知系爭工程於109年2月7日進行地下室基礎勘驗時，其基礎土方挖掘、配筋及基樁工程部分均已施工完成，基此可認系爭第二次鑑定結果所認造成系爭房屋損壞之「地下室開挖」行為期間，應為108年12月4日起至109年2月7日止，於109年2月7日時，系爭建物所受物理上之損害程度應已顯在化並呈現底定，而為原告所知悉，是本件關於原告所請求系爭建物修復期間之租金損失12萬元、精神慰撫金10萬元、清潔費用9萬元、搬遷費用14萬4,000元、修復期間另行租屋所需費用12萬元等損害項目，依一般社會通念，均得合理期待原告於此時即得加以預見受有此等項目之損害，應自此時點起算2年之消滅時效。

　⒊按損害賠償之目的在於填補所生之損害，其應回復者，並非「原有狀態」，而係損害事故發生前之「應有狀態」，應將事故發生後之變動狀況悉數考慮在內；反面而言，如損害賠償債務已因債務人之清償、提存等行為而消滅，於債務消滅後始發生之變動狀況，自不應再令債務人負擔賠償責任。本件原告請求增加之修補費用38萬元部分，雖據原告主張因111年3月23日凌晨發生大地震，導致系爭建物受損及傾斜情形擴大，且系爭第一次鑑定後，原本未漏水之2、3樓亦出現漏水情形等語，惟查，系爭第二次鑑定結果認「原告主張1087號2樓房間天花板滲水、1089號2樓房間天花板滲水，主要為主建物3樓之廁所管線及防水失效所致，參考前次損害鑑定期間資料，結構體已完成並無發現此項損壞，故判釋尚未能歸屬被告興建大樓所造成」（系爭第二次鑑定報告卷第4頁），已排除系爭建物2樓房間天花板滲水係被告施作系爭工程之行為所造成，並非因被告侵權行為而新發生之損害結果；再者，經本院函詢臺灣省土木技師公會、臺南市土木技師公會系爭第一次、第二次鑑定就修繕費用估算認定之金額有所差距之原因為何，臺灣省土木技師公會函覆表示「經比較兩次鑑定當時參考之鑑定手冊，因營建市場近年市價波動差異甚大造成金額差距」等語，臺南市土木技師公會函覆表示「會勘時間不同，標的物於會勘當時損壞程度、數量可能有差異，使兩次鑑定評估修復方式、修復數量有差異，估算之修繕費用因不同修復方式、數量及當時市場單價變動有所差距，比較估算表可知，修復工項表述方式雖有不同，但項目大致無明顯差異，修復數量有所不同，但不同工項互有增減，僅各工項之修復單價部分，已因當時市場變動有所調整，臺南市土木技師公會鑑定時參考之單價標準，明顯低於臺灣省土木技師公會鑑定時之單價，故認第二次鑑定報告書修繕金額之提高，主要原因是損壞修復工項單價之變動，當事人怠於修繕導致損害擴大、進而造成修繕金額提高之比例較小，應非第二次鑑定時金額提高之主因」，有各該函文在卷可考（新建字卷第137頁、第153頁至第154頁），可知111年3月23日地震造成系爭建物受損情形及損壞程度擴大，導致修復費用金額提高之比例較小，營建市場近年市價波動造成修復工項單價變動，導致修復費用金額提高之比例較大，然被告已於110年11月23日辦理清償提存，給付當時回復損害事故發生前「應有狀態」所需之費用完畢，被告就系爭建物損壞修復費用原先所負之損害賠償債務，已因其清償提存行為而消滅，原告未及時修繕補強，揆諸前揭說明，被告自無需就債務消滅後始發生之111年3月23日地震、市場原物料上漲等情形，額外負擔損害賠償責任。故原告知有關於系爭建物修復費用此項損害及賠償義務人之時點，仍應為系爭建物原先所受物理上損害程度已顯在化並呈現底定時之109年2月7日，並應自此時點起算2年之消滅時效，其後損害金額之確定或變更，均不影響關於此項損害賠償請求權消滅時效之起算時點。

　⒋系爭第一次鑑定完成日期為110年6月15日（新建簡字卷一第153頁），上開鑑定完成後，兩造曾於110年8月17日在臺南市仁德區調解委員會進行調解，惟因雙方意見不一致而調解不成立，有臺南市○○區○○○○○000○○○○○000號調解不成立證明書在卷可稽（新建簡字卷一第385頁），依民法第133條規定，尚不生時效中斷之效力；嗣兩造於110年10月6日，在臺南市政府進行建築爭議事件評審委員會議，並經評審委員會決議被告於依系爭第一次鑑定之修繕費用，按臺南市政府工務局制定之臺南市建築爭議事件處理及評審自治條例第10條規定之損鄰補償費用提存數額表，以百分之140計算提存金額即163萬6,721元，以原告為提存物受領權人完成提存後，得依法請領使用執照，有該次會議紀錄存卷可佐（新建簡字卷一第87頁），基此，原告於110年10月6日，應已知悉系爭第一次鑑定認定系爭建物受損情形之修護方法，並應知悉依該技術上所得採行修護之手段，仍未能完全回復系爭建物損害發生前之交換價值，而仍受有交易價值減損之損害，故本件關於原告請求系爭建物交易價值減損20萬元之損害項目，應自110年10月6日起算2年之消滅時效。

　⒌原告於111年1月4日提起本件訴訟，起訴時請求賠償之項目僅有系爭建物修復期間之「租金損失12萬元」、「精神慰撫金10萬元」（新司建簡調字卷第13頁至第15頁）；嗣於111年4月14日，具狀追加請求「系爭建物受損增加之修補費用38萬元」（新建簡字卷一第399頁至第401頁）；復於112年1月9日，具狀追加請求「交易價值減損之損害20萬元」、「清潔費用9萬元」、「搬遷費用14萬4,000元」、「租屋費用6萬元」（新建簡字卷二第453頁至第454頁），其中「租屋費用6萬元」部分，復於113年11月6日，具狀擴張為請求「租屋費用12萬元」（新建字卷第223頁至第227頁）。揆諸首揭說明，原告於111年1月4日起訴時，僅就當時所請求賠償之「租金損失12萬元」、「精神慰撫金10萬元」發生中斷時效之效果，就起訴後始擴張請求之他項損害部分，應另行評價並分別認定該等擴張部分之請求權是否已罹於時效，茲分述如下：

　⑴尚未罹於消滅時效部分：

　　「租金損失12萬元」、「精神慰撫金10萬元」部分，自109年2月7日起算2年時效，原告於111年1月4日起訴請求賠償此等損害項目，尚未罹於消滅時效；另就「交易價值減損之損害20萬元」部分，自110年10月6日起算2年時效，原告於112年1月9日，具狀追加請求賠償此損害項目，亦尚未罹於消滅時效。

　⑵已罹於消滅時效部分：

　　「增加之修補費用38萬元」、「清潔費用9萬元」、「搬遷費用14萬4,000元」、「租屋費用6萬元（嗣擴張為12萬元）」部分，均自109年2月7日起算2年時效，原告分別於111年4月14日、112年1月9日、113年11月6日，始具狀追加、擴張請求賠償此等損害項目，自均已罹於消滅時效。

　⒍按時效完成後，債務人得拒絕給付，民法第144條第1項定有明文。本件經被告提出時效完成抗辯，就原告所請求上開已罹於消滅時效之「增加之修補費用38萬元」、「清潔費用9萬元」、「搬遷費用14萬4,000元」、「租屋費用12萬元」等損害項目，被告自得拒絕加以賠償；逾此範圍之其他損害項目，尚未罹於消滅時效，被告提出之時效完成抗辯為無理由，應再予論斷該部分之損害賠償債務，是否已因被告辦理提存163萬6,721元而消滅。

　㈣關於被告應負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及清償提存部分：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本文分別定有明文。本件被告施作系爭工程之行為，造成原告所有之系爭建物受損，可認係過失不法侵害原告之所有權，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負擔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洵屬有據。茲就原告本件所請求而尚未罹於消滅時效之損害項目，各自得請求之金額分述如下：

　⑴租金損失部分：

　　依原告提出之房屋租賃契約書記載（新司建簡調字卷第29頁至第35頁），原告於110年2月10日至112年2月10日期間，將系爭1089號建物1樓出租與訴外人游宜蓁，約定租金為每月2萬元，雖與原告110年度之稅務電子閘門所得調件明細表所示（新建簡字卷二第434頁），原告申報110年度自游宜蓁經營之茶屋冷飲店獲得之租賃所得給付總額為8萬4,000元，換算每月租賃所得應為7,000元之情形不符（計算式：8萬4,000元÷12個月＝每月7,000元），惟原告陳稱上開稅務資料係由飲料店開立扣繳憑單讓原告繳納所得稅，不清楚為何報稅資料顯示年度租金收入為8萬4,000元，應以租賃契約為準，實際租金收入為每月2萬元等語（新建字卷第264頁至第265頁），衡酌出租人或承租人基於節稅等考量，於申報所得時低報租金收入之情形，並非少見，原告上開所述，尚與常情無違，應認原告出租系爭1089號建物1樓，每月獲有之租金收入應為2萬元。又經本院函詢臺灣省土木技師公會，系爭建物修復所需之工作日，依目前市場約需6個月（新建簡字卷二第395頁、第469頁），基此計算，原告因系爭建物修繕期間無法出租與他人，致受有租金損失之金額，應為12萬元（計算式：每月2萬元×6個月＝12萬元）。

　⑵精神慰撫金部分：

　①按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95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次按於他人居住區域發出超越一般人社會生活所能容忍之噪音，應屬不法侵害他人居住安寧之人格利益，如其情節重大，被害人非不得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64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前揭最高法院判決所提出之「居住安寧的人格利益」，超越傳統人格權之保護範圍，具有保護社區生活公害、環境維護之意義，要件上須其侵害超越一般人社會生活所能忍受的程度，侵害方式不限於噪音，應包括其他與此類似者，且須達情節重大之程度，始可據以請求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

　②本件依系爭第一、二次鑑定結果認為「系爭建物損壞情形部分為增建之磚造牆面及地板，主要損壞為後棟磚牆因地坪沉陷而有開裂過大之情形，前棟主體結構系統如樑柱等位置，無明顯損壞情形，研判後棟磚牆等損壞位置應盡速修復，若經適當修復，應可回復損壞前之結構強度」（新建簡字卷一第151頁）、「系爭房屋損壞主要為後側增建之1樓磚造構造，因地坪下陷變形造成地板牆及天花板等開裂變形」（系爭第二次鑑定報告卷第4頁），另經本院囑託臺灣省土木技師公會鑑定，結果認「系爭建物之傾斜值，與施工前鑑定測量比對向南傾斜值1/763，向西傾斜值1/410，前方1至3樓主結構體判釋無安全顧慮，尚無需做基礎地層改良，後方增建處均向西即新建大樓開挖面方向下陷開裂，建議地坪改善前可先做地層改良加強」（系爭補充鑑定報告卷第3頁），可認系爭建物因被告施作系爭工程受損之位置，主要集中在後棟增建之1樓磚造構造，因地坪沉陷變形導致磚造牆面、天花板及地板開裂變形受損，前棟建物之主體結構則無明顯受損情形，其中後棟增建之1樓磚造構造，據原告供稱係作為廚房及儲藏室使用（新建字卷第249頁），可認亦屬其生活主要空間之一，該部分受損情形對原告居住之生活品質必然造成損害，參以卷附歷次鑑定時拍攝之現場照片可見現場地坪沉陷變形導致牆面、天花板及地板開裂受損之面積、範圍已達一定嚴重程度，原告長期居住在系爭建物內，其所受侵害已超越一般人社會生活所能忍受之程度，應認對原告居住安寧之人格法益侵害情節重大，非僅係財產權被侵害所引致之不便或不適，堪認原告確受有相當程度之精神痛苦，是原告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賠償其所受之非財產上損害，應屬有據。

　③按被害人受有非財產上損害，請求加害人賠償相當金額之慰撫金時，法院對於慰撫金之量定，應斟酌實際加害情形、所造成之影響、被害人痛苦之程度、兩造之身分地位經濟情形及其他各種狀況，以核定相當之金額。查原告已年逾8旬，為國小畢業，並無工作收入，依靠系爭建物出租收入生活，經濟小康，每月須繳納房貸約3萬元（新建字卷第249頁），109年度、110年度申報之所得給付總額分別為12萬4,271元、10萬3,211元，名下有多筆房屋、土地、田賦及投資等財產，有其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存卷可按（新建簡字卷二第433頁至第447頁）；被告為經核准設立、資本總額2,500萬元之有限公司，所營事業為委託營造廠商興建國民住宅出租出售，有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在卷可稽（新司建簡調字卷第27頁）。爰審酌兩造前述身分、社會地位、學識、經濟狀況、被告施作系爭工程對原告居住安寧之人格法益造成侵害及使原告受有精神痛苦之嚴重程度等一切情狀，認原告得請求之精神慰撫金以10萬元為適當。

　⑶交易價值減損部分：

　　經本院囑託長信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就系爭建物受有之交易價值減損進行鑑定，結果認系爭1087號建物受有之交易價值減損金額為16萬3,490元，系爭1089號建物受有之交易價值減損金額為17萬6,602元，合計34萬0,092元，有不動產估價報告書所載之估價結果在卷可佐（長信不動產估價報告書卷第3頁至第4頁），原告主張其受有交易價值減損之損害20萬元，應屬有據。

　⒉被告於110年11月23日辦理清償提存163萬6,721元，已給付當時回復系爭建物損害事故發生前「應有狀態」所需之費用完畢，被告就系爭建物損壞修復費用原先所負之損害賠償債務，已因其清償提存行為而消滅，無需再就此部分債務消滅後始發生之111年3月23日地震、市場原物料上漲等情形，額外負擔損害賠償責任等節，業如前述，故關於被告應賠償系爭建物受損所需之修復費用金額，應以系爭第一次鑑定之結果為準，共計116萬9,087元。基此，原告就系爭建物受損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尚未罹於消滅時效部分得請求之損害金額，加計系爭建物受損所需之修復費用金額，共計158萬9,087元（計算式：租金損失12萬元＋精神慰撫金10萬元＋交易價值減損20萬元＋系爭建物受損所需之修復費用116萬9,087元＝158萬9,087元）。

　⒊按非依債務本旨或向無受領權人所為之清償提存，其債之關係不消滅，提存法第22條定有明文。反面而言，依債務本旨向有受領權人所為之清償提存，即生債之關係消滅之效果，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338號、99年度台上字第268號民事判決意旨可資參照。再按依債務本旨，向債權人或其他有受領權人為清償，經其受領者，債之關係消滅，民法第309條第1項亦有明文。查被告前已於110年11月23日，以原告為受領權人，向本院辦理清償提存163萬6,721元，經本院以110年度存字第1409號准予提存在案，並經原告於110年12月28日，受領上開被告提存之金額完畢等情，業如前述，原告實際受領之損害賠償金額，高於前述其就系爭建物受損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尚未罹於消滅時效部分得請求之損害金額，加計系爭建物受損所需之修復費用金額，揆諸前揭規定，應認被告本件所負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債務，已因被告上開清償提存及原告同意受領之行為而消滅，原告自不得再向被告請求任何金額之賠償。

四、綜上所述，本件原告請求增加之修補費用38萬元、清潔費用9萬元、搬遷費用14萬4,000元、租屋所需費用12萬元等項目之損害，均已罹於民法第197條第1項前段所定2年之短期消滅時效，經被告依法提出時效完成抗辯，自得拒絕賠償；至原告就系爭建物受損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尚未罹於消滅時效部分得請求之損害金額，加計系爭建物受損所需之修復費用金額，共計158萬9,087元，已因被告於110年11月23日，以原告為受領權人，向本院辦理清償提存163萬6,721元，而使此部分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債務消滅，是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115萬4,000元，及其中109萬4,000元部分，自112年5月30日民事準備程序狀繕本送達翌日起，暨其中6萬元部分，自113年11月6日民事準備程序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按訴訟費用，由敗訴之當事人負擔。法院為終局判決時，應依職權為訴訟費用之裁判，民事訴訟法第78條及第87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訴訟費用應由敗訴之原告負擔。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證據，經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皆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第78條、第87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4　　日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新市簡易庭

　　　　　　　　　　　　　　　法　官　陳品謙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4　　日

　　　　　　　　　　　　　　　書記官　黃心瑋



